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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朱
匯
森

一
國
之
教
育
發
展
，
應
與
國
家
整
體
建
設
密
切
配
合
，
此
為
政
府
之
基
本
政
策
。
國
家
盤
體
建
設
之
領
域
，
除
教

育
、
料
亭
、
文
化
外
，
尚
色
括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政
治
及
國
民
之
心
理
等
多
方
面
的
建
設
。
但
在
此
一
整
體
建
設
的
過
程

中
，
教
育
發
展
實
擔
負
著
萱
耍
的
仕
務
。
因
為
教
育
發
展
所
產
出
之
人
力
，
是
促
進
其
他
各
種
建
設
進
步
的
必
需
條
件

，
亦
是
一
個
較
烏
具
體
而
可
靠
的
指
標
。
故
如
何
研
討
一
套
完
整
可
行
的
教
有
計
畫
以
導
向
今
後
的
正
確
發
展
，
以
達

成
培
育
國
家
整
體
建
設
中
所
需
求
之
各
類
人
才
，
實
為
從
事
教
育
行
政
工
作
之
重
要
仕
務
。

本
部
基
於
上
述
之
體
認
與
需
要
，
乃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底
，
於
部
內
成
立
教
有
計
畫
小
組
。
該
小
組
成
立
仗
，
主

要
的
工
作
萱
點
是
循
下
列
幾
種
途
徑
進
行
﹒
.

其
一
、
從
事
各
級
各
類
教
育
的
專
索
規
章
。
計
韋
小
組
除
協
調
部
內
各
單
位
對
整
體
教
有
發
展
作
通
盤
的
規

室
外
，
每
年
並
從
事
各
類
教
育
的
專
索
規
章
，
期
使
學
校
培
育
出
來
的
人
才
，
在
數
量
上
能
與
人
力
供
需
相
配
合
;
在

素
質
上
，
能
適
應
國
家
建
設
之
要
求
。
根
據
這
種
構
想
，
該
小
祖
過
去
曾
先
徒
設
置
改
進
農
業
教
有
、
海
事
(
水
產
)

教
育
、
師
資
培
育
、
商
業
及
工
業
教
育
等
小
缸
，
邀
請
企
業
界
人
士
、
學
者
專
家
及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參
與
，
集
思
廣
益

，
深
入
研
討
具
體
可
行
方
素
。
每
一
小
組
以
一
年
時
間
作
成
建
議
報
告
，
以
為
本
部
決
策
及
處
理
業
務
時
之
參
考
。

其
二
、
從
事
各
項
教
育
問
題
的
專
趨
研
究
。
教
育
計
量
的
研
討
，
需
要
多
方
面
的
意
見
與
資
料
作
為
參
考
，

因
此
該
小
祖
成
立
仗
，
每
年
選
定
若
干
專
甜
地
進
行
研
究
，
其
方
式
或
委
託
部
外
學
者
專
家
，
來
由
本
部
有
關
人
員
告
行

研
究
，
或
約
論
部
內
外
人
員
共
同
參
與
，
均
依
有
關
研
究
人
員
的
觀
點
，
各
自
提
出
多
項
脊
料
與
建
議
，
藉
供
教
育
視

畫
之
參
考
，
惟
並
不
代
表
本
部
現
行
政
策
成
立
場
。
該
小
祖
成
立
迄
今
，
計
編
印
有
各
類
研
究
報
告
，
如
川
A

私
立
各
級



各
類
學
校
學
生
平
位
成
本
之
調
查
研
究
、
我
國
教
育
投
資
及
收
益
率
之
調
查
研
究
、
我
國
地
方
教
育
經
費
問
題
之
調
查

研
究
、
學
校
教
學
及
建
築
設
備
使
用
概
丸
之
調
查
研
究
等
十
餘
種
，
對
於
教
育
上
的
改
進
工
作
頗
具
價
值
。

其
三
一
、
編
印
教
育
計
畫
叢
書
、
溝
通
教
育
觀
念
。
各
級
教
育
人
員
如
呆
在
觀
念
上
不
能
溝
通
、
創
新
，
影
響

教
育
的
發
展
至
巨
o

計
韋
小
姐
為
主
動
發
掘
教
育
問
題
，
並
介
紹
教
育
發
展
上
最
新
的
學
理
與
知
識
給
各
級
學
校
暨
教

育
行
政
界
同
仁
參
考
，
逐
年
約
請
專
家
學
者
，
譯
著
教
育
計
畫
叢
書
若
干
M冊
。
該
叢
書
的
出
版
，
使
教
育
學
術
界
與
行

政
部
門
能
夠
進
一
步
的
溝
通
觀
念
，
不
僅
達
到
行
政
與
學
衛
、
理
論
與
實
際
結
合
的
效
呆
，
益
使
今
從
教
育
政
策
的
決

定
，
有
史
穩
定
的
學
理
基
礎
，
有
較
多

的
客
觀
脊
料
作
依
墟
。

其
四
、
舉
辦
教
有
計
畫
、
教
育
經
濟
等
研
習
會
。
本
部
鑒
於
社
會
雙
邊
的
迅
速
，
教
育
情
境
也
發
生
了
巨
大

的
改
變
。
舊
的
辦
法
如
不
適
時
配
合
改
進
，
則
必
不
能
適
應
新
教
育
情
境
的
需
要
。
為
此
，
計
韋
小
組
曾
先
從
在
民
國

六
十
四
年
及
六
十
七
年
舉
辦
「
教
育
計
畫
與
經
濟
發
展
」
、
「
教
育
計
畫
與
統
計
」
研
習
會
，
參
加
的
人
員
除
各
縣
市

教
育
局
長
及
教
育
處
、
國
防
部
戰
地
政
務
處
文
教
科
與
本
部
有
闊
的
業
務
主
管
外
，
還
邀
請
財
經
、
、
王
計
等
部
門
業
務

主
管
共
同
參
與
。
與
令
人
士
經
過
數
天
的
研
習
與
討
論
，
相
信
彼
此
不
僅
在
觀
念
上
更
能
一
致
，
同
時
在
工
作
效
率
上

史
能
提
高
。
今
後
，
計
畫
小
祖
持
現
事
實
需
要
，
不
定
期
的
再
舉
辦
類
似
的
研
習
會
，
期
使
各
級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有
一

個
共
同
討
論
與
進
修
的
機
會
。

教
有
計
畫
小
組
成
立
的
時
間
雖
短
，
由
於
部
內
外
有
關
人
士
的
熱
心
文
梭
，
小
姐
同
仁
共
同
的
努
力
，
對
目
前
教

育
視
畫
工
作
已
初
具
成
效
。
但
是
，
教
育
計
盡
是
一
個
長
期
性
的
工
作
，
計
韋
小
組
除
根
據
上
述
目
標
繼
續
努
力
外
，

仍
希
望
各
界
人
士
能
如
指
敬
，
使
本

部
教
育
計
畫
能
更
改
進
，
以
達
成
國
家

整
體
建
設
之
目
標
。
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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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校
教
育
工
作
」

有
效
耐
心
合
途
徑
之
研
究
報
告

w弟
一
品
平
給

之長、
6向

ρ
。

自
我
國
中
央
政
府
於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遷
抵
臺
灣
省
以
來
，
勵
精
圖
治
，
力
求
革
新
，
期
能
將
臺
灣
省
建
設
成
為
三
心

民
主
義
的
模
範
省
，
作
為
復
興
基
地
，
並
進
而
光
復
大
陸
，
以
統
一
中
國
，
重
建
中
華
民
國
的
藍
本
。
因
而
積
極
從
事
。

經
濟
建
設
，
拓
展
對
外
貿
易
。
除
先
後
已
實
行
六
個
「
四
年
經
濟
建
設
計
劃
」
、
十
項
建
設
以
及
目
前
正
在
進
行
的
六
。

年
經
建
計
劃
等
，
都
是
在
求
民
富
國
強
，
充
實
戰
力
，
一
旦
時
踐
來
到
，
舉
國
上
下
，
盡
可
運
用
臺
澎
建
設
經
驗
，
開
{

創
國
家
未
來
發
展
。
因
此
，
先
總
統
蔣
公
會
昭
示
我
們

.. 

「
文
化
建
設
為
一
切
建
設
的
灑
頭
，
而
文
化
作
戰
又
是
總

體
戰
的
前
衛
，
文
化
建
設
有
深
遠
的
淵
諒
，
文
化
作
戰
才
有
銳
利
的
鋒
鋪
。
」
(
註
一
)
並
更
具
體
的
指
出
今
天
的
文

化
建
設
要
以
倫
理
、
民
主
、
科
學
的
精
神
，
貫
注
於
文
化
建
設
和
心
理
建
設
之
中
。
今
日
的
臺
澎
地
區
，
實
為
匯
集
中

華
文
化
精
神
的
寶
庫
。

目
前
臺
澎
地
區
的
現
代
化
建
設
，
在
中
國
的
歷
史
上
，

一
方
面
代
表
著
中
華
民
族
求
生
存
求
發

展
之
過
程
的
繼
續
，
為
後
代
子
孫
開
拓
了
一
個
棲
息
成
長
的
領
域
;
另
一
方
面
代
表
著
國
民
革
命
過
程
的
延
續
，
是
近

代
中
國
抵
抗
外
來
列
強
侵
略
，
及
過
止
共
產
主
義
逆
流
的
英
勇
奮
門
，
功
在
永
垂
不
朽
的
中
華
民
族
，
不
容
忽
觀
。

壹
、
研
究
動
機



基
於
上
述
客
觀
的
事
實
，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於
當
時
行
政
院
長
任
肉
，
在
立
法
既
作
施
政
報
告
時
曾
說
:
「
為
了

充
實
國
力
，
強
化
經
濟
社
會
發
展
，
提
高
國
民
生
活
水
準
，
政
府
繼
十
項
建
設
之
後
，
決
定
再
進
行
十
二
項
建
設
」
。

(
註
二
)
在
新
的
十
二
項
重
大
建
設
的
第
十
二
項
便
是•• 

「
建
立
每
一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，
包
括
圖
書
館
、
博
物
館

、

音

樂
廳
。
」
(
註
三
)
同
時
，
在
蔣
前
院
長
六
十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行
政
院
第
一
五
四
入
次
晚
會
中
指
示
:
「
籌
劃
文
化
建

設
，
建
立
每
一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，
包
括
圖
書
館
、
博
物
筒
、
一
音
樂
廳
。
」
於
是
更
確
定
了
文
化
中
心
的
實
質
內
容
。
尤

其
認
為
「
建
立
一
個
現
代
化
的
國
家
，
不
單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富
足
的
物
質
的
生
活
，
同
時
也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健
康
的
精

神
生
活
。
」
(
註
四
)
建
立
每
一
縣
市
的
文
化
中
心
，
旨
在
使
我
們
國
民
在
精
神
上
都
有
良
好
的
發
展
，
使
中
華
文
化

在
這
復
興
基
地
日
益
發
揚
光
大
。
但
是
，
在
各
級
學
校
的
教
學
活
動
中
，
也
訂
有
社
會
教
育
的
推
行
項
目
與
責
任
，
教

育
部
億
加
強
社
會
心
理
建
設
，
端
正
文
藝
發
展
方
向
與
提
高
水
準
'
激
發
活
動
高
潮
，
更
有
推
行
文
藝
活
動
的
詳
細
計

畫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使
今
後
的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與
學
校
活
動
密
切
配
合
，
相
輔
相
成
，
值
得
早
作
研
究
，
廣
泛
搜
集
實
際

資
料
，
多
方
面
徵
求
一
意
見
，
以
便
研
擬
應
行
注
意
與
可
行
方
案
，
提
供
有
關
單
位
參
考
。
教
育
部
教
育
計
畫
小
組
與
社

教
司
有
鑒
於
此
，
特
別
籌

畫
成
立
研
究
小
組
，
期
能
達
成
以
倫
理
、
民
主
、
科
學
的
精
神
，
貫
注
於
文
化
建
設
和
心
理

建
設
之
中
，
在
反
共
復
國
戰
爭
中
，
加
強
精
神
武
裝
，
建
設
現
代
化
國
家
，
早
日
完
成
復
國
建
國
歷
史
使
命
。

貳
、
研
究
目
的

在
未
來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中
，
如
何
能
使
學
設
教
育
工
作
仍
然
順
利
進
行
，
相
得
益
彰
，
而
不
會
發
生
重
臺
現
舉
以

至
相
五
推
誤
，
乃
是
很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因
此
，
本
研
究
目
的
有
三
•. 

一
、
透
過
周
書
館
、
音
樂
廳
、
及
博
物
館
等
的
興
建
，
以
促
進
各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的
形
成
，
及
完
成
第
十
二
項
建



設
-
P

一
一
、
促
進
社
會
文
化
活
動
與
學
校
丈
塾
教
育
的
溝
通
與
結
合
，
以
變
化
國
民
氣
質
與
培
養
社
會
良
好
風
尚
;

三
、
研
擬
未
來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與
學
設
教
育
工
作
配
合
方
案
，
以
促
使
文
化
藝
術
活
動
向
下
紮
根
，
向
上
發
展
，

而
普
遍
提
高
國
民
知
識
水
準
'
完
成
復
國
建
國
歷
史
使
命
。

奉
、
研
究
方
法

由
於
本
專
題
研
究
屬
於
敘
述
性
(
口

2

日
苟
且
Z
H
抖
。m
g
E
Y
)的
現
實
問
題
的
瞭
解
，
估
量
與
提
供
改
進
辦
法
的

研
究
，
故
採
用
調
查
法
從
事
有
關
各
種
資
料
的
蒐
集
工
作
。
在
調
查
法
中
文
分
別
使
用
以
下
三
種
方
法
而
完
成
之
。

一
、
問
卷
法
設
計
問
老
二
類
，
師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校
教
育
工
作
」
有
教
配
合
途
種
調
查
問
卷
之

.

第
一
部
份
和
第
二
部
份
，
以
蒐
集
廣
泛
的
事
實
資
料
。

二
、
分
區
座
談
會
臺
輯
地
區
共
分
臺
北
、
新
竹
、
臺
中
、
高
雄
等
四
區
，
邀
請
富
有
經
驗
的
地
方
教
育
行
政

人
員
、
社
會
教
育
人
員
、
公
共
圖
書
館
主
管
人
員
、
學
校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、
實
際
負
責
學
位
教
育
活
動
的
執
行
人
員
等

出
席
研
討
，
各
就
已
訂
的
議
程
與
問
題
，
分
別
發
表

一意
見
，
作
為
重
要
參
考
資
料
之
一
。

三
、
訪
問
法
實
地
訪
問
部
份
學
校
行
政
人
員
與
社
會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，
以
獲
取
實
際
資
料
。

肆
、
研
究
人
員

本
次
專
題
研
究
由
教
育
部
教
育
計
畫
小
組
執
行
祕
書
廖
季
清
先
生
與
社
會
教
育
司
司
長
王
華
林
先
生
共
同
擔
任
主

持
人
，
邀
請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教
育
研
究
所
所
長
蔡
保
臼
博
士
、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系
主
任
李
建
興
博



四

士
、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嚴
專
門
委
員
天
秩
教
授
及
臺
灣
省
教
育
廳
第
五
科
科
長
王
天
燈
(
現
任
省
立
畫
北
博
物
館
館
長

)
先
生
共
同
研
究
，
並
邀
約
教
育
部
教
育
計
畫
小
組
有
關
人
員
參
加
，
共
同
研
究
。

除
訂
定
研
究
主
題
，
定
期
每
月
集
會
一
次
共
同
研
究
外
，
並
召
開
分
區
座
談
會
四
次
，
研
究
預
備
會
議
二
次
，
結

束
會
議
一
次
。
在
王
司
長
華
林
與
廖
執
行
祕
書
季
清
分
別
主
持
下
，
每
次
均
研
討
認
真
，
發
言
熱
烈
，
並
獲
中
肯
可
行

結
論
，
彼
此
相
處
坦
誠
融
洽
，
誠
乃
極
為
成
功
的
一
次
集
體
研
究
。

伍
、
研
究
步
驟
與
進
度

由
於
本
項
專
題
是
對
於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校
教
育
工
作
」
兩
件
重
大
而
直
雜
的
問
題
直
接
有
關
，
故
在

研
究
開
始
，
所
有
參
與
研
究
的
工
作
人
員
均
以
嚴
肅
而
謹
慎
的
態
度
，
細
心
與
認
真
的
精
神
，
再
三
反
覆
研
討
，
力
求

蒐
集
第
一
手
資
料
，
擴
大
及
深
入
不
同
層
次
，
與
直
接
工
作
人
員
唔
談
，
聽
取
各
方
面
的
實
際
經
驗
，
並
實
施
問
卷
調

查
。

在
本
研
究
的
預
備
會
議
中
，
有
計
畫
的
商
訂
了
一
系
列
的
研
究
進
度
，
及
至
研
究
結
束
，
仔
細
將
預
訂
進
度
與
實

際
進
度
相
較
，
幾
乎
完
全
符
合
，
出
入
很
少
。
茲
將
預
定
進
度
與
實
際
進
度
比
較
如
下
.. 



預

定

工

作

項

L

成
立
專
案
工
作
小
組
並
研
擬
研
究
工
作
推
動
計
畫

Z

分
區
邀
請
學
校
工
作
人
員
與
社
會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舉
辦
座
談
會

&
設
計
調
查
問
卷

也
發
出
調
查
問
卷

F
a問
卷
收
罔
並
整
理
統
計

&
研
討
有
關
資
料

1

研
訂
研
究
報
告
大
細

&
撰
寫
報
告

n
訊
報
告
響
校
核
定

的
印
刷
與
校
對
報
告

口
星
繳
報
告

註

解

註
一
•• 

教
育
部
編
印
，
建
立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計
畫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。

進

度

目

時一六
十
八
年
二
月
至
三
月

一如
期
完
成

一

四
月

一如
期
進
行

也

五
月
至
六
月

一稍
延
遲
半
月

七
月

一如
期
完
成

入
月
至
九
月

一延
遲
一
月

十
月
至
十
一
月

一如
期
完
成

十
二
月

一同
上
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至
二
月

一同
上

三
月
同

上

四
月

-向
上

四
月

一同
上

五

際

進

度



• 

-/ 、

註
二.. 

六
十
六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蔣
前
院
長
經
國
在
立
法
隘
的
施
政
報
告
。

註
三•• 

向
上
。

註
四
.. 

六
十
七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蔣
前
臨
長
向
立
法
隘
的
施
政
報
告
。



第
二
章

有
關
的
川
完
文
獻
的
探
討

時
值
科
學
的
二
十
世
紀
，
最
令
人
歡
欣
鼓
舞
的
一
件
事
，
乃
是
不
少
的
人
文
及
社
會
科
學
方
面
的
專
家
們
，
多
默

默
的
為
人
類
文
化
到
處
散
播
種
子
，
要
人
們
及
時
正
視
「
文
化
」
的
重
要
性
。
對
物
質
文
明
與
建
設
來
說
，
應
是
一
項

重
大
的
挑
戰
。

壹
、
文
化
的
含
義
與
功
能

美
國
人
類
學
家
柏
爾
諾

(
5
2
日

F
E

。
這
口
)
在
其
「
文
化
與
人
格
」
(
白
己ZZ
S

已

M
M
O
E
g
n
-
z
d

『
)
一
書

中
，
曾
指
出
最
早
在
英
文
中
使
用
「
文
化
」
(
白
已
2
2
)
一
詞
者
乃
是
泰
勒
(
開
已
達
自
已
開
﹒
吋1
日
)
於
一
八
七
一

年
開
始
的
。
依
攘
泰
勒
的
意
思
「
文
化
乃
是
知
識
、
信
仰
、
藝
術
、
法
律
、
道
德
、
習
慣
，
以
及
其
他
東
西
的
寶
雞
體

。
」
(
註
一
)
另
一
位
人
類
學
家
林
頓
(
肉
已
M
U
Y
E
E
8
)教
授
指
出
「
文
化
乃
是
學
習
行
為
與
行
為
結
果
的
外
貌

，
那
些
組
成
因
素
是
受
到
某
些
特
殊
社
會
的
份
子
之
傳
播
與
享
受
。
」
(
註
二
)
由
於
文
化
的
存
在
，
使
人
類
在
學
習

與
生
活
方
面
不
同
於
其
他
動
物
。
文
化
是
不
同
的
及
邏
輯
性
獨
立
之
現
象
(
註
三
)
，
承
認
文
化
乃
是
人
類
事
業
中
邏

輯
性
的
獨
立
存
在
，
及
含
有
自
我
成
長
的
意
識
在
內
。
從
另
外
一
方
面
來
看
，
郎
自
文
化
過
程
上
來
分
析
，
「
文
化
乃

是
交
互
影
響
的
過
程
」

0
(
註
四
)
如
果
概
括
而
言
，
文
化
也
是
我
們
人
額
日
常
生
活
中
所
依
靠
的
一
切
。
我
們
每
個

人
赤
棵
裸
的
而
來
，
一
無
所
有
，
但
經
若
干
時
日
後
，
由
於
後
天
的
學
習
，
學
得
很
多
異
於
其
他
動
物
的
東
西
，
那
些

都
不
是
任
何
動
物
可
以
獲
得
的
，
如
語
言
、
文
字
、
衣
著
、
居
住
習
慣
、
膨
刻
、
繪
畫
、
印
刷
、
一
音
樂
、
宗
教
儀
式
、

信
仰
、
繼
承
關
係
、
運
動
與
遊
戲
等
。
因
此
，
人
類
學
家
克
羅
孔
教
授
(
早
已
﹒
開
吉
。
W
Z
E
)
謂
文
化
乃
是
「
人
類

七



入

傳
遞
來
的
動
作
及
反
應
，
習
慣
、
技
術
、
思
想
、
和
價
值
，
以
及
由
這
些
引
起
來
的
行
為
。
」
(
註
五
)
從
其
「
文
化

與
行
為
」
(
白
丘
吉
『
向
呂
已
由
各
S
F
。
三
名
著
中
，
克
羅
孔
教
授
將
「
文
化
」
也
分
為
三
個
不
同
層
次
來
分
析
，
例

如
他
說
「
文
化
乃
有
解
釋
性
的
概
念
」
(
已
丘
吉
Z
S

慣
例
可F
S
H
E

咱
們
。
去
。
宮
)
「
文
化
乃
有
敘
述
性
的
概
念
」

(
白
已Z
Z
S
U
2

日
苟
丘
5
8
2

名
帥
)
，
及
「
文
化
乃
有
多
元
性
」
(
白
己
Z
2
5
5
Z

自
己
。g
r
s
2
)

。

由
此
觀
之
，
不
論
物
質
或
非
物
質
的
，
凡
由
人
類
經
過
漫
長
的
生
活
過
程
中
所
創
造
的
，
都
應
歸
之
於
文
化
這
一
概
念

以
內
。
自
有
人
類
以
來
，
凡
經
個
人
或
集
體
所
創
造
的
部
份
或
全
體
的
經
驗
，
不
管
是
特
殊
性
的
、
地
方
性
的
、
民
族

性
的
、
或
國
家
性
的
綜
合
成
果
，
均
應
屬
於
文
化
的
一
部
份
。

依
照
懷
特
(
F
m
m
z
o
〉
-
2
E
Z
)
博
士
的
遺
著
「
文
化
體
系
的
概
念
」
(
吋

y
m
n
g
n
o
宮
。
『
2
Z

早
已
∞
吋
個l

z
g
m
)
一
書
中
，
指
出
文
化
的
功
能
「
是
促
使
人
們
生
活
的
安
全
及
人
類
更
為
永
垂
不
朽
。
」
(
註
六
)
懷
特
博
士

認
為
這
種
解
釋
既
簡
單
叉
開
自
(
皂
白
可
Z
m
E

。
z
z
c
m
)。
早
在
另
一
部
書
「
文
化
的
演
進
」
(
吋
穹
憫
，
、
。
-
Z
H
F
S

。
肉
已
口-
2
2
)中
也
一
再
提
出
他
的
觀
熙
。
我
國
吳
經
熊
博
士
謂
「
中
國
學
人
特
重
倫
理
與
藝
術
'
近
代
西
方
學
人
特

重
科
學
與
技
術
，
兩
種
文
化
，
可
以
分
道
揚
鏘
，
各
有
千
秋
，
但
日
後
東
西
會
合
，
可
成
為
文
化
的
交
響
樂
。
」
(
註

七
)
對
於
「
文
化
」
的
內
涵
，
更
清
楚
的
指
出
倫
理
、
藝
術
、
科
學
與
技
術
皆
是
文
化
。
陳
立
夫
先
生
指
出
「
...... 

不

論
精
神
的
或
物
質
的
，
凡
用
人
力
所
創
造
的
，
經
過
誠
、
形
、
著
、
到
朗
的
階
段
吽
做
文
明
，
能
影
響
人
類
生
活
而
起

變
化
的
，
換
言
之
，
經
過
動
、
變
、
化
的
階
段
，
吽
做
文
化
。
」
(
註
入
)
事
實
上
，
人
類
的
生
活
乃
富
有
多
元
性
、

固
定
性
、
持
久
性
、
多
變
性
、
流
動
性
及
戲
劇
性
等
接
雜
特
質
，
其
表
現
的
型
態
也
不
一
致
。
然
而
，
在
發
揮
文
化
的

功
能
時
，
力
求
或
多
或
少
的
期
能
自
保
護
或
增
進
人
類
的
安
全
，
進
而
綿
延
人
類
的
一
切
經
驗
或
成
果
，
則
是
完
全
一

致
的
。
如
何
能
岫
沙
發
揮
文
化
的
最
大
功
能
而
使
這
些
人
類
生
活
的
結
晶
或
產
品
，
冷
，
後
不
但
能
移
傳
遞
不
紹
，
而
且
尚



能
充
實
與
發
揚
光
大
，
唯
有
依
賴
教
育
的
實
施
，
方
能
建
立
堅
強
的
生
存
基
麓
，
並
適
應
未
來
世
界
環
境
。

貳
、
文
化
建
設
為
一
切
建
設
的
源
頭

先
總
統
蔣
公
昭
示
我
們
說
:
「
文
化
建
設
為
一
切
建
設
的
游
頭
，
而
文
化
作
戰
文
是
總
體
戰
的
前
衛
，
文
化
建

設
有
深
遠
的
淵
頓
，
文
化
作
戰
才
有
銳
利
的
鋒
鍋
。
」
這
是
對
於
「
文
化
建
設
」
一
詞
最
明
確
而
具
體
的
詮
釋
，
值
得

我
們
深
加
體
會
，
詳
加
研
究
，
認
真
努
力
推
展
的
方
向
。

國
女
倡
導
革
命
建
立
民
園
，
先
總
統
蔣
公
繼
承
志
事
，
北
伐
剿
匪
，
外
抗
強
權
，
更
以
臺
澎
為
反
攻
復
國
基
地

，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自
任
行
政
院
臨
長
開
始
，
以
迄
就
任
總
統
職
務
後
，
皆
以
從
事
三
民
主
義
模
範
省
的
建
設
，
達
到

民
族
獨
立
，
民
權
普
及
，
民
生
樂
利
以
均
富
繁
榮
社
會
為
實
現
圈
女
有
關
國
家
建
設
遺
教
的
目
標
。
先
總
統
蔣
公

昭
示•• 

「
復
國
建
國
的
目
標
，
不
是
要
使
舊
有
政
治
設
施
、
經
濟
結
構
復
原
，
而
是
要
向
倫
理
、
民
主
、
科
學
，
從
頭

做
起
，
從
新
建
設
。
」
故
有
全
面
革
新
運
動
，
認
為
「
革
新
是
立
志
的
第
一
步

...... 

而
且
革
新
是
以
革
心
做
起
熙
的
。

」
所
謂
「
全
面
革
新
運
動
，
就
是
一
種
革
心
運
動
，
一
種
民
族
自
覺
運
動
。
基
本
上
要
振
作
起
民
族
自
信
心
，
復
興
固

有
文
化
，
固
有
道
德
與
固
有
能
力
，
來
擔
負
起
服
務
社
會
和
復
國
建
國
的
艱
鉅
任
務
。
」
先
總
統
蔣
公
要
求
全
國
國

民
都
成
為
「
愛
國
家
、
愛
同
胞
、
合
臺
服
務
、
負
責
守
紀
，
且
是
以
表
現
中
華
民
族
道
德
文
化
，
堂
堂
正
正
的
中
國
人

。
」
所
以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四
月
十
二
日
手
令
教
育
部
，
加
強
國
民
教
育
，
注
重
生
活
與
人
格
教
育
，
和
民
族
精
神
及

民
族
道
德
教
育
，
並
把
民
族
固
有
道
德
，
貫
注
於
日
常
生
活
規
範
之
中
，
其
中
要
熙
•. 

「
在
→
般
禮
節
方
面
，
應
教
以
灑
掃
應
對
，
進
退
鞠
躬
，
入
幸
出
梯
，
尊
師
敬
友
，
汎
愛
親
仁
之
義
。
」

「
在
食
的
方
面
‘
應
教
以
定
時
定
量
。
」

九



。

「
在
衷
的
方
面
，
應
教
以
整
潔
樸
素
。
」

「
在
住
的
方
面
，
應
教
以
個
人
衛
生
與
公
眾
衛
生
。
」

「
在
行
的
方
面
，
應
教
以
簡
單
而
必
要
的
交
通
規
則
，
認
識
交
通
標
誌
'
嚴
格
要
求
其
遵
守
交
通
秩
序
。
」

「
在
育
的
方
面
，
應
教
以
合
靈
與
五
助
，
榮
譽
與
服
務
。
」

「
在
樂
的
方
面
，
應
教
以
禮
節
樂
和
，
合
敬
同
愛
，
以
發
揚
蟑
厲
的
愛
國
音
樂
，
代
替
靡
靡
之
音
。
」

上
項
手
令
，
並
詳
列
條
目
，
希
望
教
育
部
與
教
育
局
，
注
意
生
活
倫
理
與
公
民
道
德
教
科
書
的
編
算
，
並
改
進
教

學
方
法
，
以
為
「
建
設
現
代
社
會
與
復
興
民
族
文
化
之
張
本
」o
社
會
方
面
，
並
據
以
訂
為
「
國
民
生
活
須
知
」
，
使

全
體
國
民
，
信
守
奉
行
。
國
家
建
設
之
主
要
目
的
，
要
把
民
族
的
文
化
道
德

，
貫
注
於
生
活
行
動
之
中
，
用
以
表
現
大

國
民
的
風
度
，
和
加
強
民
族

精
神
的
力
量
。

自
「
中
山
樓
中
華
文
化
堂
落
成
紀
念
文
」
中
，
我
們
會
深
切
體
認
出
中
華
文
化
的
基
礎
，
乃
是
倫
理
、
民
主
、
科

學
。
因
此
，
欲
實
踐
此
偉
大
的
民
族
文
化
，
從
事
文
化
建
設
郎
為
國
家
建
設
內
之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首
先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
生
在
其
行
政
院
院
長
任
內
，
於
六
十
七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向
立
法
院
作
施
政
報
告
時
會
謂.. 

「
建
立
一
個
現
代
化
的

國
家
，
不
單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富
足
的
物
質
的
生
活
，
同
時
也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健
康
的
精
神
生
活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在
十
二

項
建
設
之
中
，
特
別
列
入
文
化
建
設
，
計
畫
在
五
年
之
內
，
分
區
完
成
每
一
個
縣
市
的
文
化
中
心
，
隨
後
再
推
動
長
期

性
的
綜
合
性
的
文
化
建
設
計
畫
，
使
我
們
國
民
在
精
神
生
活
上
都
有
良
好
的
舒
展
，
使
中
華
文
化
在
這
復
興
基
地
日
益

發
揚
光
大
。
」
(
註
九
)
由
此
觀
之
，
文
化
建
設
的
特
性
應
具
備
三
點
問.. 

H
計
畫
性
自
文
化
的
涵
義
中
，
可
以
瞭
解
文
化
是
多
元
性
的
與
多
目
標
的
，
因
而
其
一
切
設
施
，
必
須
在
有
計

畫
的
策
畫
與
推
動
下
，
才
能
便
成
效
顯
著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一
至
三
年
可
列
為
題
程
計
畫
，
四
至
六
年
可
列
為
中
程
計
畫



，
如
在
七
年
至
十
五
年
間
，
均
可
列
為
長
程
計
畫
，
尤
其
在
文
化
建
設
方
面
，
由
於
內
涵
蓋
雜
，
博
大
精
深
，
更
應
作

有
計
畫
的
推
展
，
才
能
達
到
預
期
目
標
。

口
綜
合
性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指
示
「
今
天
的
文
化
建
設
要
以
倫
理
、
民
主
、
科
學
的

精
神
，
貫
注
於
文
化
建
設

和
心
理
建
設
」
，
因
此
，
文
化
建
設
在
實
質
上
與
內
容
上
必
績
是
綜
合
性
的
表
現
，
方
能
充
分
的
發
揮
中
華
文
化
的
結

神
。

目
長
期
性
值
此
科
學
化
的
二
十
世
紀
，
物
質
建
設
均
能
於
三
年
或
五
年
內
建
設
完
成
，
且
能
立
即
獲
得
莫
大
收

益
。
例
如
我
國
的
十
項
建
設
，
原
來
預
定
五
年
計
畫
，
但
是
由
於
人
力
充
沛
，
工
作
勤
奮
，
設
備
完
善
，
有
些
建
設
多

能
較
預
定
時
間
提
早
大
功
告
成
。
然
而
文
化
建
設
屬
於
百
年
樹
人
的
工
作
，
不
但
無
法
立
即
獲
得
收
益
，
且
要
繼
續
不

斷
的
大
量
投
資
，
及
提
供
無
限
人
力
，
才
能
在
若
干
年
後
開
花
結
果
。
因
此
，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必
須
具
有
長
期
計
董
才

能
有
良
好
成
果
。

﹒
呆
一
、
文
化
中
心
是
一
個
實
體
抑
是
象
徵

在
六
十
六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於
當
時
行
政
脫
長
任
內
，
在
立
法
院
作
施
政
報
告

.. 

「
為
了
更

克
實
國
力
，
強
化
經
濟
社
會
發
展
，
提
高
國
民
生
活
水
準
'
政
府
繼
十
項
建
設
之
後
，
決
定
再
進
行
十
二
項
建
設

c

」

新
的
十
二
項
重
大
建
設
的
第
十
二
項
是
:
「
建
立
每
一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，
包
括
國
書
館
、
博
物
館
、
一
音
樂
廳
」
。
不
久

在
同
年
十
月
三
日
行
政
院
第
一
五
四
八
次
晚
會
中
指
示

.. 

「
鑄
劃
文
化
建
設
，
建
立
每
一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，
包
括
圖
書

館
、
博
物
館
、
一
音
樂
廳
。
」
而
於
六
十
七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，
蔣
前
院
長
於
聽
取
教
育
部
李
前
部
長
元
簇
業
務
簡
報
後

指
示.. 

「
社
會
教
育
工
作
極
為
重
要
，
政
府
現
計
畫
於
各
縣
市
普
遍
成
立
文
化
中
心
，
惟
各
地
區
讀
讀
不
盡
相
同
，
應



如
何
妥
善
規
劃
，
正
確
進
行
，
希
教
育
部
于
各
地
方
政
府
指
導
協
助
。
」
同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蔣
前
院
長
向
立
法

院
作
施
政
報
告
.. 

「
建
立
一
個
現
代
化
的
國
家
，
不
單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富
足
的
物
質
的
生
活
，
同
時
也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
健
康
的
精
神
生
活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在
十
二
項
建
設
立
中
特
別
列
入
文
化
建
設
一
項
，
計
畫
在
五
年
之
內
，
分
區
完
成
每

一
個
縣
市
的
文
化
中
心
，
隨
後
再
推
動
長
期
性
的
綜
合
性
的
文
化
建
設
計
量
，
使
我
們
國
民
在
精
神
生
活
上
都
有
良
好

的
舒
展
，
使
中
華
文
化
在
這
復
興
基
地
日
益
發
揚
光
大
。
」
以
上
幾
段
引
證
乃
是
最
重
要
的
文
獻
，
如
果
要
研
究
「
文

化
中
心
」
一
詞
的
根
本
源
酒
，
這
些
引
證
應
屬
於
最
寶
貴
的
第
一
手
資
料
。

基
於
上
述
資
料
，
很
容
易
引
起
一
般
人
的
疑
問
，
即
文
化
中
心
是
一
個
新
興
的
機
構
來
負
責
管
理
未
來
的
圖
書
館

、
博
物
館
與
音
樂
廳
及
推
動
全
部
文
化
建
設
工
作
呢
?
還
是
「
文
化
中
心
」
僅
乃
一
個
象
徵
的
虛
幻
的
名
詞
，
其
實
際

工
作
仍
分
由
圖
書
館
、
博
物
館

典
音
樂
廳
各
自
負
責
呢
?
實
在
不
易
使
人
瞭
解
。
故
在
若
干
次
的
研
討
會
或
座
談
會
中

，
常
有
不
少
專
家
學
者
提
出
類
似
的
問
題
，
仁
者
見
仁
，
智
者
見
智
，
議
論
紛
紛
，
莫
衷
一
是
。
為
了
廣
求
各
階
層
對

該
問
題
的
意
見
，
在
「
問
卷
」
調
查
中
己
列
有
相
同
問
題
，
俾
能
搜
集
各
方
面
的
意
見
，
再
作
成
綜
合
性
結
論
，
在
建

議
中
，
將
有
一
項
明
確
的
說
明
。

如
僅
以
社
會
教
育
活
動
來
君
，
目
前
各
縣
市
的
教
育
局
、
各
級
學
校
以
及
已
成
立
的
社
教
館
都
已
負
起
這
項
使
命

，
或
多
或
少
的
在
推
進
社
教
工
作
。
倘
以
文
化
工
作
與
青
少
年
課
外
輔
導
活
動
而
論
，
各
縣
市
已
成
立
的
赦
國
團
分
團

委
會
，
表
現
的
更
是
多
彩
多
姿
，
深
為
青
年
朋
友
們
所
喜
愛
。
為
了
妥
加
運
用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與
設
備
，
使
能
充
分
發

揮
堅
強
的
圍
毆
精
神
，
且
能
力
量
集
中
，
一
意
志
集
中
，
如
專
設
「
某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」
機
構
，
其
優
熙
可
在
設
計
規
範

上
能
慘
做
到
節
省
物
力
，
與
統
一
發
揮
的
實
際
效
果
;
其
缺
熙
乃
有
疊
床
架
屋
與
增
設
機
構
之
嫌
。
因
此
為
求
兼
顧
節

省
人
力
與
經
費
，
且
又
能
達
到
機
動
性
、
計
劃
性
與
經
濟
性
的
工
作
目
標
，
仍
以
單
獨
成
立
「
某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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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年
)
，
頁
四
八
九
。

註
九.• 

六
十
七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蔣
前
駐
長
經
國
先
生
向
立
法
院
施
政
報
告
。

四



前
弟
三
品
一
早恥
川
完
設
計
與
實
施

本
研
究
在
探
討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投
教
育
工
作
」
有
效
配
合
之
途
徑
，
主
要
的
研
究
方
法
乃
分
二
階
段

進
行
，
一
是
分
區
座
談
，
一
是
問
卷
調
查
。
本
章
之
主
旨
在
說
明
分
區
座
談
與
問
卷
調
查
之
設
計
與
實
施
過
程
。

壹
、
分
區
座
談

本
研
究
探
分
區
座
談
之
目
的
有
一
二.. 

第
一
是
促
進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、
專
家
學
者
、
學
校
教
育
人
員
與
社
會
教
育
人

員
等
對
於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，
彼
此
一
意
見
之
溝
通
，
觀
念
之
交
流
;
第
二
是
透
過
分
區
座
談
會
廣
逆
反
應
與
蒐
集
各
地
區
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之
實
施
情
形
及
其
困
難
，
作
為
本
研
究
問
卷
設
計
之
參
考
;
第
三
是
以
面
對
面
交
談
方
式
瞭
解
各
地
區

學
投
教
育
人
員
與
社
會
教
育
人
員
對
於
未
來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按
教
育
工
作
」
配
合
之
看
法
與
意
見
。

根
接
上
述
目
的
，
專
案
小
組
分
別
啡
定
四
次
分
區
座
談
會
，
茲
表
列
其
實
際
情
況
如
下
.. 

區

次

北

第

4 

14 I 間

花宜基 臺臺 1 縣

市

別
一
參
員

一備

市

一畫
大
、
興
大
、
家
專
、
圖
書

-
L李
建
興
教
授
專
題
報
告
。

縣

一館
、
社
教
館
、
教
育
局
、
高

-
n
L於教
育
部
m
H
ω
會
議
室
舉
行
。

市

一中
、
園
中
、
國
小
等
單
位
代

縣

一表

縣

3日

人

註

蓮蘭隆北北

五



第第
三

第 1
凹

次次 |

臺

次

新

竹
區

←…M
4 I 

27 21 19 

澎臺屏臺臺高高嘉雲彭南憂臺苗新桃

栗竹園 |

縣縣縣縣、市縣市 ! 縣縣縣縣縣市 l 縣縣縣

位 、 教
代高育 |

表中局

國社
中教
、 館
園 、
小問
等書

單館

2. 1. 
於李
新建

竹與
社教
教授
館專

學題

?書 |

義林化投中中湖東東南南雄雄

教
育
局
、
關
書
館
、

社
教
館

、

文
化
中
心
、
高
中
、
園
中

、

國
小
等
單
位
代
表

一
六

L

蔡
保
回
教
授
專
題
報
告
。

Z

於
臺
中
圖
書
館
舉
行
。

教
育
局
、

圖
書
館
、
社
教
館
一
L

蔡
保
回
教
授
專
題
報
告
。

、
文
化
中
心
、
高
中
、
圈
中
-
z
於
高
雄
師
範
學
說
說
聽
教
育
館
舉
行

、
國
小
等
單
位
代
表
一
。

四
次
分
區
座
談
會
每
次
都
邀
請
三

、

四
十
人
以
上
，
集
思
廣
益
，
除
廣
泛
討
論
文
化
中
心
、

社
會
教
育
機
構
與
圖

書
館
之
改
善
途
徑
外
，
尤
其
側
重
探
討
各
級
學
校
教
育
如
何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，
加
強
全
民
之
文
藝
教
育
與
活
動
。

中

區

一的

雄

區

高

4 

68 

4 



貳
、
問
卷
設
計

在
分
區
座
談
會
結
束
後
，
專
案
小
組
師
根
攘
文
獻
資
料
與
座
談
會
記
鏢
，
整
理
騙
撰
調
查
問
卷
。

調
查
問
卷
主
要
分
為
二
大
部
份
。
第
一
部
份
共
有
十
六
題
，
每
題
皆
採
「
單
一
選
擇
題
」
，
其
目
的
在
瞭
解
各
地

區
各
類
人
員
對
於
文
化
中
心
與
學
按
教
育
相
互
配
合
途
徑
之
意
見
。
第
二
部
份
則
有
入
大
題
，
每
大
題
一
皆
可
分
三
項
答

案
，
第
三
個
答
案
是
選
擇
罔

答

「
有
」
草
「
無
」
困
難
;
第
二
項
答
案
是
.. 

若
罔
答
有
困
難
，
則
將
困
難
原
因
依
其
輕

重
種
急
加
以
掛
列
;
第
三
項
答
案
是
.• 

將
此
項
困
難
的
可
能
解
決
途
徑
，
依
其
可
行
程
度
之
高
低
啡
列
。

本
調
查
問
卷
設
計
之
初
，
因
各
項
參
考
資
料
極
端
缺
乏
，
所
以
極
為
費
力
費
時
，
斟
酌
再
三
始
定
初
稿
，
後
經
專

案
小
組
數
次
開
會
研
商
，
增
刪
更
送
變
動
甚
多
。
為
求
慎
重
起
見
，
並
且
採
小
型
之
預
試
，
調
查
問
卷
又
加
以
修
正
後

，
始
成
定
楠
，
將
之
付
印
。

泰
、
問
卷
調
查

問
卷
編
印
妥
當
後
，
專
案
小
組
剖
研
究
調
查
問
卷
寄
發
之
對
黨
問
題
，
在
一
次
會
議
之
後
，
確
定
以
下
幾
項
原
則

L

臺
灣
省
部
份
.. 

國
中
、
國
小
及
地
方
人
士
由
各
縣
市
教
育
局
負
責
寄
發
及
收
罔
，
每
縣
市
以
一
百
份
計

D

Z
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大
專
院
投
，
由
部
襄
工
作
小
組
負
責
寄
發
、
收
罔
'
約
為
五
百
份

o

n
a省
級
學
投
暨
民
意
代
表
等
，
由
教
育
廳
負
責
寄
發
收
問
，
約
一
百
份
。

4

臺
北
市
部
份
.• 

國
中
、
國
小
、
高
中
及
民
意
代
表
等
由
臺
北
市
教
育
局
負
責
寄
發
收
岡
。七



j-" 

後
來
鑑
於
調
查
問
卷
內
容
豐
富
，
旦
分
為
二
大
部
份
，
為
求
調
查
翔
實
，
便
於
填
答
起
見
，
再
次
開
會
研
議
問
卷

寄
發
方
式
，
又
獲
幾
項
具
體
原
則
，
攘
以
執
行•. 

L

問
卷
分
為
第
一
及
第
二
兩
部
份
，
行
政
機
構
及
民
意
代
表
寄
發
合
訂
本
，
學
校
寄
發
分
訂
本
(
二
部
份
皆
寄
)

，
分
由
二
人
填
寫
。

旦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、
大
專
院
按
設
有
文
藝
系
科
者
，
由
工
作
小
組
寄
發
，
大
專
文
藝
科
系
寄
合
訂
本
，
請
由
系
主

任
填
寫
，
分
訂
本
由
學
校
行
政
人
員
填
寫
。

a

教
育
廳
各
科
股
長
以
上
及
各
縣
市
教
育
局
課
長
以
上
寄
發
合
訂
本
O

A
h高
中
、
高
職
及
省
級
民
意
代
表
由
省
教
育
廳
負
責
寄
發
。

5
.園
中
、
國
小
、
私
立
小
學
及
縣
市
地
方
人
士
，
由
各
縣
市
負
責
寄
發
。

調
查
問
卷
寄
發
後
，
很
快
即
有
問
卷
收
間
，
約
經
一
月
後
，
問
卷
收
集
告
一
段
落
，
經
整
理
後
，
獲
有
效
問
卷.. 

第
一
部
份
計
一
千
四
百
入
十
七
份
，
第
二
部
份
計
一
千
二
百
七
十
五
份
，
茲
將
此
二
部
份
問
卷
填
答
者
之
人
數
，
百
分

比
統
計
如
次
•. 



九

表一:問卷第一部份填答者服務單位統計表

|單位 名 百分比

國民 大 0.07 

立法

監察 0.07 

省市 議 11 0.74 

縣市議會 21 1.41 

自 省市教育行政撥關 14 0.94 

縣市教育行政機關 |

國立社教機構 |

88 5.92 

8 0.54 

UKL可一
縣市社教機構 i

大專院校 l

高中、高職 1

國

, 一

國

一一一一一一一

其 他 27

j口L 計 1487 

30.33 

44.52 

1.81 

100 



110 

表二 : 問卷第一部份填答者職稱與服務單位地點統計表

午1\才|民意代哨位副一一而一輛人員其
臺 ~t 市 | 11 2 7 115 

高 雄 市一 4 4 83 

省 階 市 1 8 5 7 110 16 146 

縣 轄 18 200 

一一一一一一一

各 鄉 5 3 

-一一一一

58 39 



表三:問卷第二部份填答者服務單位統表表

學 位 名 稱 計|百 分 比

國 民 大 會 0.08 

立 法 院 2 0.16 

監 察 院

一一一

省 市 議 會 7 0.55 

一一一一 r一

縣 市 議 會 8 0.63 

省市教育行政機關 12 0.94 

縣1市教育行政磁關 33 2.59 

-一一一

國立社教撥構 5 0.39 

省市社教撞撞構 11 0.86 

縣市社教機構 20 1.57 

大 專 院 校 42 3.29 

高 中 高 職 99 7.76 

• 
國 中 初 中 397 31 .14 

一一一一

國 549 43.06 
. 

一一一一

其 他 89 6.98 

l日L 計 1275 100 



-1 | 1 

表四:問卷第二部份填答者職稱與服務早位地點統計表

一 ι稱'1 N; ~代 表 ! 養高豆豆社教磁仇 ( 教學與學術人員|其

臺 北 市 4 2 6 109 6 127 

一-一一一一-一一一一一一

高 雄 市 3 12 4 71 91 

省 榕 市 3 3 9 79 106 

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-一

縣 結 市 7 23 15 172 

一一一一一一-一一-一

各 鄉 5 2 656 24 688 

一一一

計 18 45 36 1087 89 1275 



肆
、
資
料
處
理

本
調
查
問
卷
資
料
之
處
理
，
因
問
卷
分
成
二
大
部
份
，
其
處
理
方
式
各
有
不
悶
，
茲
分
別
說
明
之
。

問
卷
第
一
部
份
共
有
十
六
個
問
題
，
每
一
個
問
題
之
下
，
列
有
若
干
個
可
採
行
的
途
徑
，
統
計
方
法
師
依
每
一
可

行
途
徑
計
算
其
人
數
及
其
百
分
比
，
人
數
與
百
分
比
愈
大
者
，
表
示
其
可
行
性
愈
高
，
反
之
，
人
數
與
百
分
比
愈
小
者

，
剖
表
示
填
答
者
認
為
可
行
性
較
少
，
按
照
各
個
可
行
途
徑
星
現
的
人
數
與
百
分
比
，
以
決
定
何
者
最
具
可
行
性
。
為

求
地
區
別
.• 

師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臺
灣
省
之
省
轄
市
、
縣
轄
市
與
各
鄉
鎮
等
五
類
人
士
，
是
否
因
各
人
所
住
地
區
不

同
而
有
不
同
意
見
，
最
後
再
以
卡
方
檢
驗

(
M
N
H
O
Z
)
考
驗
其
差
異
性
。

問
卷
第
二
部
份
共
有
入
大
題
，
每
一
大
問
題
下
又
分
三
項
次
問
題
，
有
關
「
有
」
或
「
無
」
困
難
之
間
答
，
以
人

數
與
百
分
比
表
示
其
差
異
性
，
處
理
較
為
簡
易
。
有
關
「
主
要
困
難
」
與
「
可
行
解
決
途
徑
」
則
以
等
級
代
表
問
題
之

嚴
重
性
，
等
級
數
愈
小
者
，
其
嚴
重
性
愈
大
;
等
級
數
愈
大
者
，
其
嚴
重
性
愈
小
，
然
而
其
間
程
度
之
差
異
並
非
等
量

的
，
只
代
表
其
先
後
次
序
而
已
。
此
部
份
共
有
入
大
問
題
，
逐
題
分
析
，
並
加
以
討
論
。
為
求
五
類
不
同
地
區
人
士
損

答
之
和
諧
性
，
每
一
大
題
再
以
肯
德
高
和
諧
係
數

(
H
Y
m閃
g

已
戶
口
約
2

月
戶
口
古
巴
巴

8
5

。
『
告
口
2
)
加
以
考
驗

，
以
求
出
五
類
人
士
所
評
定
問
題
嚴
重
性
或
解
決
途
徑
等
級
的
和
諧
程
度
。

. . 



二
四

份
已
小
白
t
A
F

早

調
查
府
完
之
結
果
與
分
析

本
調
查
問
起
，
分
成
二
部
份
，
第
一
部
份
係
單
一
選
擇
題
，
就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校
教
育
工
作
」
有
教

配
合
途
徑
，
調
查
各
類
人
員
之
一
意
見
，
第
二
部
份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校
教
育
工
作
」
有
放
配
合
途
徑
之
「
可

能
困
難
」
及
「
解
決
途
徑
」
請
各
類
人
員
，
就
其
所
見
排
列
等
級
次
序
。
本
章
旨
在
分
析
與
討
論
，
與
二
部
份
之
調
查

結
果
。

壹
、
問
卷
第
一
部
份
之
分
析
與
討
論

一
、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除
圖
書
館
(
包
括
地
方
文
物
陳
列
館
及
畫
廓
)
外
，
如
經
費
許
可
，
應
輿
建
何
者
寫
優
先
?
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之
館
舍
興
建
以
圖
書
館
(
包
括
地
方
文
物
陳
列
館
及
畫
廊
)
最
為
優
先
，
且
目
前
各
縣
市
已
多
有

圖
書
館
，
少
數
末
有
圖
書
館
之
縣
市
，
亦
皆
已
著
手
興
建
中
，
預
計
七
十
二
年
度
文
化
中
心
興
建
完
成
之
後
，
全
國
各

縣
市
(
含
直
轄
市
)
皆
可
擁
有
一
座
中
型
以
上
的
間
書
館
。
因
此
本
題
調
查
目
的
乃
在
明
瞭
除
圖
書
館
外
，
如
經
費
許

可
，
應
興
建
何
者
為
優
先
?
調
查
結
果
發
現
其
優
先
順
序
分
別
為
科
學
館
(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熙
三
七
)
、
一
音
樂
廳
(
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熙
五
六
)
、
博
物
館
(
百
分
之
二
十
熙
五
八
)
、
藝
術
館
(
百
分
之
十
四
熙

O
六
)
，
填
其
他
者
佔
百

分
之
三
熙
四
三
，
由
於
比
率
之
差
異
並
未
達
顯
著
水
準

(
M
N
H
M
h
-
g
g
l
口
『
H
E
-
-
M
V
O
-
m
)

，
從
表
一
﹒
一
我
們
即

可
以
發
現
彼
此
間
意
見
仍
然
相
當
一
致
，
但
仍
值
得
一
提
的
則
為
臺
北
市
將
音
樂
廳
列
於
第
一
優
先
，
而
將
科
學
館
啡

在
第
二
順
位
，
這
或
許
和
臺
北
市
轄
區
內
早
擁
有
一
座
國
立
科
學
教
育
館
不
無
關
係

D

因
此
他
們
對
於
科
學
館
需
求
的

程
度
，
自
然
不
如
其
他
地
區
般
的
急
切
。



表1.1 除圖書館外應優先興建的社教館令

~. 意見 I w 音 樂 的發 術做 I@ 博物館 ( @科學館 i @ 其 他
地 \ 人數百主~I ，一一一一
川大早| 人數 ! 叫 人 hl人力 | 人~ ! ~6 1可以

整 Jt- L d - J 61 犯的 一__~I~1.3j 35士3!一_ 3~!~7.6j 51_3 叫
高 樣 市 94 271 28.72 10 10.64 門 25.53| 31.92! 3 3.19 

于一一

省 轄 市 146 39 26.72 22 15.07 29 19.86 51 34.93 5 3.42 

一」一一|
縣、 轄 市 303 97 32.01 50 16.50 

各 鄉 鎮 186 23.17 169 21.05 305 37.98 32, 3.98' 

總 計
1 nn~J 

209, 14.06 306' 20.58 3.43 

意見差異之顯若性考驗 X2=24.5356 df=16 

P>.05 

11 關



二
六

二
、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就
其
活
動
性
質
而
言
，
應
做
何
種
安
排
，
較
為
邁
當
?

文
化
建
設
目
標
的
達
成
，
和
其
所
舉
辦
活
動
的
內
容
關
係
至
大
。
文
化
建
設
須
寓
教
育
之
一
意
義
於
活
動
之
中
;
唯

教
育
性
過
濃
，
民
眾
興
趣
或
許
相
對
滅
低
，
但
如
完
全
顧
及
民
眾
興
趣
，
則
唯
恐
有
悸
於
目
標
之
達
成
。
因
此
本
題
調

查
目
的
郎
在
明
瞭
一
般
人
對
活
動
性
質
安
排
上
的
反
應
，
調
查
結
果
發
現

•. 

有
五
分
之
三
以
上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
六
十
熙
七
三
)
認
為
領
以
教
育
性
為
主
，
民
眾
興
趣
為
輔
;
然
而
卸
仍
然
有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三

十
四
熙
五
七
)
贊
成
以
民
眾
興
趣
為
主
，
教
育
性
為
輔
。
至
於
其
他
認
為
為
達
成
目
標
恐
難
顧
及
民
眾
興
趣
者
(
佔
百

分
之
二
熙
四
九
)
為
便
利
工
作
推
展
，
暫
時
不
考
慮
教
育
性
者
(
佔
百
分
之
O
熙
九
四
)
，
所
佔
比
率
就
微
乎
其
徵
了
。

而
地
區
間
一
意
見
差
異
之
顯
著
性
考
驗
結
果
，
發
現
其
差
異
並
未
達
到
顯
著
水
準
(
M
N
H
N
ω
-
8
8
.
R
I
H
O
'
可
V

O
-
m
)

，
由
表
尸
N
即
可
君
出
，
其
間
差
異
極
不
明
顯
，
唯
如
嚴
于
細
分
，
或
許
仍
舊
可
以
說
直
轄
市
對
於
教
育
性
與
民
眾
興

趣
二
者
何
種
為
重
之
差
距
不
若
縣
轄
市
與
各
鄉
鎮
明
顯
。
例
如
:
臺
北
市
認
為
以
教
育
性
為
主
，
民
眾
興
趣
為
輔
的
佔
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熙
丸
。
，
認
為
以
民
眾
興
趣
為
主
，
教
育
性
為
輔
的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點
四

-
7
二
者
問
只
差
百
分
之
十

三
點
卅
五
二
;
而
縣
轄
市
則
前
者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點
悶
。
一
了
後
者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熙
六
丸
，
其
差
距
竟
高
達
百
分
之
三

十
四
熙
立
二
二o
由
此
我
們
可
以
說
大
城
市
的
受
調
查
者
較
趨
向
於
教
育
性
與
趣
味
性
兼
籌
併
顧
，
而
小
城
鎮
的
受
調
查

者
在
作
抉
擇
時
，
則
顯
然
偏
重
於
教
育
性
。

• 



表1.2 推展文化建設，就其活動性質而言，應做的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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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入

三
、
舉
辦
文
化
活
動
，
應
在
何
處
為
宜
?

選
擇
適
當
的
地
熙
舉
辦
文
化
活
動
，
必
然
可
以
提
高
人
民
的
參
與
卒
，
因
而
其
關
乎
文
化
建
設
之
成
敗
殊
大
。
本

題
調
查
目
的
師
徵
詢
大
家
對
於
地
熙
選
擇
方
面
的
一
意
見
。
調
查
結
果
發
現
:
有
將
近
半
數
的
人
(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點

六
五
)
認
為
不
必
拘
泥
於
一
種
地
方
，
可
應
需
要
靈
活
採
用
。
其
他
四
種
地
熙
的
選
擇
，
則
依
次
為

ω
由
學
按
配
合
文

化
中
心
，
在
社
區
活
動
場
所
舉
辦
(
佔
百
分
之
十
九
熙
九
七
)
，
ω
以
巡
迴
方
式
，
採
重
熙
實
施
，
輪
流
在
各
鄉
鎮
舉

辦
(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熙
四
七
)
，
ω
以
在
文
化
中
心
內
舉
辦
為
宜
(
佔
百
分
之
十
三
熙
七
一
一
)
，
ω
儘
量
利
用
各
級
學

按
場
地
設
備
舉
辦
(
佔
百
分
之
五
點
問
入
五
)
。
由
以
上
結
果
可
以
反
映
出.. 

僅
有
很
少
數
的
人
希
望
完
全
以
開
放
學
授

的
場
地
設
備
，
來
舉
辦
文
化
活
動
，
事
實
上
，
責
成
學
較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，
僅
是
文
化
建
設
的

方
法
之

一
。
本
題
意
見
差
異
顯
著
性
考
驗
達
極
顯
著
水
準
(
M
N
H
g
-
E色

w
R
I
g
-
M
H
〈
。
-
S
H
)。
其
中
差
異
性
最
大
的

在
於
第
三
、
第
四
個
答
案
的
選
擇
比
率
。
在
第
三
個
答
案
中
，
縣
轄
市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二
熙
四
四
，
各
鄉
鎮
有
百
分
之

二
十
一
熙
二
九
的
百
分
比
人
數
贊
成
在
社
區
活
動
場
所
舉
辦
，
而
北
市
則
僅
有
百
分
之
十
一
熙
三
四
的
人
贊
成

同
樣
的

一意
見
，
其
原
因
應
該
可
能
是
臺
北
布
寸
土
寸
金
，
社
區
活
動
場
所
太
過
於
缺
乏
之
故
，
另
外
的
原
因
可
能
是
城
鎮
中
人

仍
有
較
濃
厚
的
社
區
意
認
，
而
樂
意
一
在
社
區
中
的
活
動
場
所
舉
辦
活
動
。
第
四
個
答
案
中
，
各
鄉
鎮
有
百
分
之
十
九
熙

O
六
的
人
認
為
要
採
磁
迴
方
式
，
輪
流
在
各
鄉
鎮
舉
辦
，
而
省
轄
市
僅
有
百
分
之
六
點
問
八
四
，
臺
北
市
僅
有
百
分
之
九

熙
九
三
的
人
選
擇
了
相
同
的
答
案
，
此
或
許
可
以
反
映
出
.. 

縣
的
轄
域
較
諸
都
市
遼
闊
許
多
，
各
鄉
鎮
難
得
有
大
型
的

文
化
活
動
在
一
該
地
舉
辦
，
因
此
他
們
對
該
種
方
式
才
會
比
都
市
中
人
有
較
強
烈
的
需
求
。



表1.3 舉辦文化活動，推展文化建設較適宜的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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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四
、
配
合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應
以
何
級
學
校
為
主
?

學
按
乃
是
社
區
中
教
育
與
文
化
的
中
心
，
因
此
由
學
校
來
配
合
推
行
文
化
建
設
，
一
直
被
認
為
是
一
條
可
行
的
途

徑
。
本
題
調
查
目
的
創
希
望
瞭
解
一
般
君
法
中
，
由
何
級
學
校
來
配
合
推
展
最
為
恰
當
?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有
百
分
之
二

十
八
熙
O
四
的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由
國
民
中
小
學
(
含
同
類
私
校
)
來
配
合
最
稱
允
當
，
唯
如
將
二
者
分

開
作
抉
擇
，

則

顯
然
其
比
重
相
當
懸
殊
，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熙
一
七
的λ
認
為
應
以
國
民
中
學
為
主
，
而
僅
有
百
分
之
六
熙
十
九
的
人

贊
成
以
國
民
小
學
為
主
。
其
次
則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熙
O
四
的
人
認
為
應
將
配
合
的
主
體
置
於
大
專
既
校
之

上
，
再
其
次

，
則
是
百
分
之
十
三
熙
七
二
的
人
以
為
應
由
高
級
中
學
(
含
高
職
、
補
校
)
來
承
擔
此
重
任
。
可
見
;
除
了
國
小
比
率

偏
低
之
外
，

其
它
各
級
學
設
都
應
該
在
未
來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的
工
作
上
，
擔
當
要
角
。
至
於
考
驗
地
區
別
之
一
意
見
差
異

顯
著
性
，
則
發
現
已
達
極
顯
著
水
準

(
M
N
H斗
。-
N
S
H
W
R
u
g
.
可
〈
。
-
O
O
H
)。
其
差
異
性
特
別
在
大
專
院
校
與
國

民
中
學
二
級
學
設
中
最
為
顯
著
。
臺
北
市
(
百
分
之
三
十
六
熙
一
八
)
、
高
雄
市
(
百
分
之
三
十
熙
入
六

)
省
轄
市
(

百
分
之
二
十
入
熙
七
七
)
都
贊
成
以
大
專
院
校
為
主
的
所
佔
比
率
最
高
，
而
縣
轄
市
則
僅
有
百
分
之
十
五
熙
五
一
，
各

鄉
鎮
僅
有
百
分
之
十
六
點
m
O
六
的
人
持
同
樣
的
看
法
。
反
之
，
縣
轄
市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八
熙
七
一
了
各
鄉
鎮
有
百
分
之

三
十
熙
入
九
的
人
認
為
應
以
國
民
中
學
為
主
體
;
而
臺
北
市、
高
雄
市
與
省
轄
市
在
是
項
上
的
比
率
則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
十
四
熙
八
九
、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熙
二
七

、

百
分
之
十
九
熙
一
入
。
此
差
異
性
所
以
存
在
，
最
大
原
因

可
能
是
臺
北
市
、

高
雄
市
與
省
轄
市
的
大
專
院
校
，
曾
在
過
去
的
文
化
活
動
中
，
扮
演
相
當
活
躍
的
角
色
，
而
縣
轄
市
與
鄉
鎮
多
無
大
專

院
校
，
但
部
都
有
國
民
中
學
，
因
此
只
好
將
期
望
寄
託
於
國
民
中
學
，
不
管
如
何
，
在
未
來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推
展
工
作

中
，
各
級
學
校
所
擔
負
的
責
任
容
或
有
輕
重
之
則
，
但
應
該
是
沒
有
任
何
一
級
的
學
校

，
可
以
推
卸
責
任
，

置
身
事
外

，
引4
〉

，
也U
E



何級學校應配合推展文化建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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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素
來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有
關
人
員
的
來
源
，
以
何
者
最
為
適
宜
?

人
員
是
任
何
工
作
推
動
的
主
體
，
未
來
文
化
建
設
工
作
之
推
展
又
何
獨
不
然
?
因
此
有
關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人
員
的

來
源
，
便
是
在
此
未
雨
細
縷
的
階
段
，
應
予
關
切
的
焦
熙
。
本
題
調
查
帥
針
對
此
熙
而
設
計
。
由
調
查
結
果
可
以
發
現

.. 

有
百
分
三
三
熙
甘
九
相
當
高
比
率
的
受
調
查
者
，
認
為
應
由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公
開
甄
選
、
儲
訓
、
偏
列
候
用
名

冊
，
推
荐
，
由文
化
中
心
聘
任
，
其
他
的
一
意
見
分
別
為.. 

舉
辦
有
關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人
員
特
考
，
以
按
躍
專
才
(
佔
百
分

之
廿
一
熙
O
五
)
，
由
大
專
陸
投
相
關
所
、
系
、
科
，
推
荐
優
秀
畢
業
生
予
以
聘
任
，
(
百
分
之
十
六
點
四
十
入
)
、
由

各
地
區
協
助
推
展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的
學
投
遴
選
專
才
，
推
荐
文
化
中
心
聘
任
(
百
分
之
十
六
)
，
以
及
由
青
年
就
業
輔

導
機
關
，
公
開
甄
選
專
才
，
推
荐
文
化
中
心
聘
任
(
百

﹒分
之
十
二
熙
七
一
)
。

可
見
一
般
人
仍
然
對
公
平
、
公
正
、
公

開
的
考

選
寄
望
最
高
。
本
題
地
區
差
異
經
考
驗
結
果
已
達
顯
著
水
準(M
M
I
g-
s
s
w
告

H
N
O
W
M
M〈
。
-
o
m
)。
其
中

差
異
最
大
的
在
第
一
與
第
二
個
答
案
。
在
第
一
個
答
案
，
臺
北
市
有
百
分
之
十
二
熙
七
七
、
高
雄
有
百
分
之
十
八
熙O

八
的
人
贊
成
特
考
，
而
省
轄
市
的
百
分
之
甘
三
熙
九
七
、
縣
轄
市
的
百
分
之
廿
四
熙
四
二
、
各
鄉
鎮
的
百
分
之
廿
一
熙

O
五
，
顯
然
要
較
諸
直
轄
市
高
出
不
少
，
至
於
第
三
個
答
案
則
情
形
恰
好
相
反
，
臺
北
市
有
百
分
之
廿
六
熙

九
五
、
高

雄
市
有
百
分
之
廿
四
熙
四
七
的
人
認
為
應
由
相
關
大
專
院
校
推
荐
優
秀
畢
業
生
予
聘
任
，
而
省
轄
市
、
縣
轄
市
與
各
鄉

鎮
持
同
議
的
則
僅
有
百
分
之
十
五
熙
七
五
、
百
分
十
六
熙
八
三
、
百
分
十
三
熙
七

0
。
其
原
因
或
許
仍
與
直
轄
市
中
不

乏
可
荐
任
人
才
的
大
專
院
校
，
至
於
省
、
縣
轄
市
與
鄉
鎮
，
由
於
是
類
人
才
來
源
較
成
問
題
，
只
好
認
為
特
考
方
式
要

比
推
荐
更
佳
了
。
總
之
，
已
有
半
數
以
上
(
百
分
之
五
四
熙
三
四
)
的
人
贊
成
公
開
甄
選
舉
辦
特
考
，
這
是
值
得
規
劃

當
局
予
以
注
意
的
。



表1.5 水來推展文化建設有關人員的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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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六
、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文
化
中
心
及
社
教
機
構
最
感
缺
乏
何
種
人
才
?

未
來
文
化
建
設
除
了
需
要
一
般
統
當
規
劃
的
行
政
人
才
之
外
，
尤
需
要
有
各
類
專
業
人
才
與
舉
辦
活
動
的
人
才
。

本
題
調
查
的
目
的
即
在
瞭
解
文
化
中
心
與
各
級
社
教
機
構
，
所
最
感
缺
乏
的
是
那
一
類
的
人
才
，
以
做
為
今
後
培
養
、

儲
訓
或
甄
選
的
依
據
，
由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:
有
五
分
之
二
以
上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四
二
熙
二
三
)
認
為
最
缺
乏
各

類
專
業
人
才
。
有
五
分
之
一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甘
熙
二
四
)
認
為
以
統
籌
規
畫
的
行
政
人
才
最
為
缺
乏
。
僅
有
百

分
之
十
三
熙
六
五
與
百
分
之
六
熙
二
六
的
人
認
為
缺
乏
文
藝
與
康
樂
活
動
的
人
才
;
但
仍
有
相
當
比
率
的
人
(
百
分
之

十
六
熙
三
四
)
覺
得
以
上
四
類
人
才
均
感
缺
乏
。
至
於
本
題
地
區
別
意
見
差
異
顯
著
性
試
驗
的
結
果
，
星
現
出
極
高
的

差
異
顯
著
水
準

(
M
N
H
主-
g
u∞
-
R
H
N
?

可
〈
。-
S
H
)。
而
其
中
以
臺
北
市
與
其
他
各
地
區
的
差
異
性
最
明
顯
，

在
其
他
地
區
都
認
為
非
常
缺
乏
各
類
專
業
人
才
的
情
況
下
(
高
雄
市
百
分
之
卅
四
熙
O
四
、
省
轄
市
百
分
之
四
二
無
四

七
、
縣
轄
市
百
分
之
四
八
無
一
九
、
各
鄉
鎮
百
分
四
六
熙
四
五
)
，
臺
北
市
則
僅
有
百
分
之
十
熙
六
三
的
人
認
為
缺
乏

是
項
人
才
。
而
臺
北
市
則
有
五
分
之
二
以
上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四
二
無
五
六
)
認
為
最
缺
乏
康
樂
活
動
人
才
，
臺

北
市
以
外
的
地
區
，
受
調
查
者
則
認
為
康
樂
活
動
人
才
相
當
不
缺
乏
情
形
，
其
比
率
相
當
偏
低
，
幾
乎
已
不
足
以
構
成

問
題
(
其
比
率
分
別
為
高
雄
市
百
分
之
二
點
問
一
=
了
省
轄
市
百
分
之0
點
六
八
，
縣
轄
市
百
分
之
一
熙
一
二
二
、
各
鄉
鎮

百
分
之
三
熙
二
四
)
，
呈
現
臺
北
市
與
其
他
地
區
如
此
顯
著
差
異
的
癥
結
何
在
?
實
在
值
得
深
入
探
討
，
並
謀
求
對
策

，
以
平
衡
各
地
芳
各
類
人
才
的
缺
乏
現
課
。



表1.6 推展文化建設，文化中心及各級社教機構，最成缺乏的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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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{
八

七
、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其
經
費
應
如
何
嘗
措
?

經
費
為
工
作
之
母
，
任
何
工
作
的
推
展
皆
非
錢
莫
辦
，
未
來
全
面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必
然
需
要
有
一

筆
十
分
龐
大

的
經
費
。
在
國
步
維
艱
，
而
多
項
建
設
均
須
兼
籌
並
顧
，
齊
頭
並
進
的
情
況
下
，
如
何
籌
措
此筆
經
費
，
便
成
了
本
題

所
要
探
討
的
目
的
所
在
o

由
表

一
、
七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:
有
半
數
以
上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五
四
熙
二
七
)
認
為
應

由
中
央
及
省
(
市
)
政
府
編
列
年
度
專
款
預
算
，
而
卸
仍
有
將
近
三
分
之
一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卅
熙
O
六
)
贊
成

由
政
府
與
民
問
共
同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。
另
外
有
百
分
之
十
一
熙
八
四
的
人
認
為
應
由
縣
(
市
)
政
府
緝
列
年
度
專
款

預
算
，
僅
有
極
少
數
的
人
(
百
分
之
三
熙
三
川
)
認
為
要
儘
量
利
用
社
會
資
濃
，
由
民
間
籌
集
專
款
。
至
於
本
題
經
考

驗
結
果
，
發
現
地
區
一
意
見
差
異
已
達
相
當
顯
著
水
準
M
r
2
.
∞
8
7
h
u
g
-
M
M

〈
。
-
2
)
，
其
中
最
明
顯
的
差
異
是

.. 

縣
轄
市
(
百
分
之
五
八
熙
四
二
)
與
各
鄉
鎮
(
百
分
之
五
六
點
問
五
四
)
的
受
調
查
者
比
臺
北
市
(
百
分
之
四
八
熙
二

一
二
)
、
高
雄
市
(
百
分
之
四
五
點
問
七
四
)
，
省
轄
市
(
百
分
之
四
四
熙
五
二
)
的
受
調
查
者
更
仰
賴
於
中
央
及
省
(
市

)
政
府
的
專
款
預
算
。
而
後
者
(
臺
北
市
百
分
之
卅
五
熙
四
五
、
高
雄
市
百
分
之
卅
九
熙
三
七
、
省
轄
市
百
分
之
卅
九

黯
七
三
)
對
於
由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的
意
願
，
則
顯
然
要
比
前
者
(
縣
轄
市
百
分
廿
三
熙

-
0
、
各

鄉
鎮
百
分
之
廿
八
熙
入
九
)
殷
切
得
多
。
這
或
許
可
以
說
明
大
城
市
中
的
人
在
觀
念
上
要
開
通
許
多
，
更
樂
意
結
集
民

間
的
實
諒
配
合
政
府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。
當
然
縣
轄
市
與
鄉
鎮
中
的
人
經
濟
上
較
不
寬
裕
，
而
鮮
有
餘
款
共
襄
盛
舉
，
或

許
也
是
一
個
原
因
。



表1.7 推展文化建設的經費來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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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
λ
、
省
(
市
)
或
縣
(
市
)
有
無
策
動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的
必
要
?

策
動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，
應
該
是
未
來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中
一
個
較
為
理
想
的
模
式
，
有
了
基
金
會
的
成
立
，
才
能

移
籌
集
足
侈
的
經
費
來
從
事
文
化
建
設
的
推
動
。
本
題
調
查
的
目
的
即
在
於
明
暸
一
般
的
反
應
到
底
認
為
以
在
何
級
政

府
中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最
為
恰
當
?
根
據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:
有
超
逾
五
分
之
三
以
上
(
百
分
之
六
一
無
八

0
)
的
受
調

查
者
，
認
為
確
實
有
必
要
於
各
級
政
府
中
分
別
成
立
，
另
有
百
分
之
十
九
熙
六
四
的
人
認
為
省
(
市
)
可
以
不
必
成
立

，
而
宜
以
縣
(
市
)
為
單
位
，
有
百
分
之
十
熙

O
二
的
人
認
為
既
然
中
央
已
擬
定
成
立
計
劃

'
則
省
(
市
)
或
縣
(
市

)
即
可
以
不
必
再
成
立
，
而
僅
有
百
分
之
七
無
四
O
的
人
認
為
要
以
省
(
市
)
為
成
立
的
單
位
，
而
縣
(
市
)
則
無
成

立
之
必
要
。
可
見
大
多
數
人
都
贊
成
應
予
各
級
政
府
分
別
成
立
基
金
會
，
如
不
可
能
則
或
以
縣
(
市
)
為
單
位
較
為
適

宜
。
至
於
地
區
一
意
見
之
差
異
，
經
考
驗
結
果
，
發
現
未
達
顯
著
差
異
水
準(
M
f
8
.
m
M∞?
R
H
5
.
M
M
V

。
-
H
)，

但
仍
然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.. 

臺
北
市
(
百
分
之
六
七
期
三
四
)
、
高
雄
市
(
百
分
之
六
五
熙
九
六
)
、
省
轄
市
(
百
分
之

七
三
熙
三
0
)
贊
成
各
級
政
府
中
都
要
分
別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，
其
比
率
比
縣
轄
市
(
百
分
之
五
七
無
四
一
二
)
與
各
鄉

鎮
(
百
分
之
五
九
熙
九
一
)
高
出
不
少
，
反
之
，
後
者
(
縣
轄
市
百
分
之
廿
一
熙
四
五
、
鄉
鎮
百
分
之
廿
熙
七
九
)
認

為
以
縣
(
市
)
為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之
單
位
的
比
率
，
則
做
乎
要
比
前
者
(
臺
北
市
百
分
之
十
四
熙
一
八
、
高
雄
市
百

分
甘
熙
二
二
、
省
轄
市
百
分
一
四
點
問
三
入
)
為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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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。

九
、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，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何
種
項
目
最
需
耗
用
經
費
?

一
般
而
論
，
學
按
被
認
為
是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的
理
想
機
構
。
如
是
則
學
校
除
了
保
持
其
正
常
的
發

展
經
費
外
，
必
因
其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而
需
要
其
他
經
費
。
本
題
旨
在
明
瞭
受
調
查
者
對
此
問
題
的
看
法
，
以
供
今
後
經

費
預
算
的
參
考
。
根
據
資
料
顯
示
:
有
半
數
以
上
(
百
分
之
五
五
熙
入
二
)
的
被
調
查
者
認
為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經
費
耗
用
最
大
的
，
可
能
是
設
備
，
器
材
購
置
及
充
實
費
(
含
耗
損
費
)
，
其
次
為
活
動
費
佔
百
分
之

二
三
熙
八
一
，
第
三
為
人
事
費
佔
百
分
之
二
一
點
心
四
四
，
第
四
為
場
地
修
繕
、
維
護
費
，
佔
百
分
之
六
點
問
七
一
了
其
他

佔
百
分
之
一
熙
一
二
，
比
率
相
差
極
為
懸
殊
。
顯
然
被
調
查
者
大
多
有
一
致
性
的
君
法
。
但
就
各
地
區
意
見
之
差
異
考

驗
結
果
，
各
地
區
之
一
意
見
已
達
極
顯
著
的
差
異
水
準o
(
M
h
N
H
ω
N
m

﹒
令
∞
。
苟
且H
5
.

可
〈
-
O
O
H
)其中
差
異
性
最
大

者
為
第
三
與
第
四
個
答
案
。
由
表
一
、
九
中
，
吾
人
可
以
發
現
認
為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經
費
耗
用

最
大
的
可
能
是
設
備
，
器
材
購
置
，
充
實
費
(
含
耗
損
費
)
者
，
各
鄉
鎮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六
六
熙
七
六
，
高

雄
市
佔
百
分
之
六
四
熙
入
丸
，
省
轄
市
佔
百
分
之
六
二
熙
三
四
，
臺
北
市
佔
百
分
之
四
八
熙
二
→
了
縣
轄
市
卸
僅
佔
其

受
調
查
人
數
的
百
合
之
二
四
熙
四
二
日
再
看
第
四
個
答
案
中
，
認
為
人
事
費
可
能
耗
用
最
大
者
，
各
地
區
均
佔
其
受
查
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一
O
以
下
，
卸
唯
有
縣
轄
市
高
達
百
分
之
三
八
熙
二
丸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縣
轄
市
的
受
調
查
人
員
中
，
大

部
分
認
為
人
事
經
費
的
耗
用
可
能
最
大
，
而
器
材
、
購
置
、
設
備
、
充
實
費
為
其
次
，
此
種
觀
熙
與
其
他
地
區
的
受
查

人
員
顯
然
不
同
，
何
以
會
有
這
種
現
象
?
實
在
是
一
個
值
得
深
入
探
討
的
問
題
。



表1.9 學校配合文化中心，推展文化建設，經費耗用最大的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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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十
、
為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之
推
展
，
學
校
應
以
開
放
何
種
塌
地
最
符
需
要
?

學
校
提
供
場
地
以
便
文
化
建
設
有
殼
推
展
，
是
一
般
認
為
的
理
想
模
式
。
唯
那
一
種
場
地
是
民
眾
認
為
最
需
要
開

放
的
?
是
主
辦
單
位
所
欲
了
解
的
。
本
題
郎

針
對
此
二
別
提
，
以
明
白
各
地
區
人
士
的
看
法
。
根
攘
調
查
結
果
，
在
全

部
被
調
查
者
中
，
超
過
五
分
之
一
二
(
百
分
之
六
八
熙
六
六
)
認
為
國
書
館
(
室
)
，
運
動
場
地
，
及
禮
堂
均
需
開
放
供

居
民
使
用
，
其
次
為
開
放
運
動
場
地
(
百
分
之
一
七
熙
四
一
一
)
禮
堂
(
百
分
之
六
熙
三
九
)
圖
書
館
(
室
)
(
百
分
之

五
熙
五
一
)
其
他
場
地
(
百
分
之
一
熙
六
二
)
教
室
(
百
分
之
O
熙
四
0
)
。
可
見
所
有
被
調
查
者
中
，
大
部
分
感
到

目
前
居
民
的
活
動
場
所
極
端
缺
乏
，
故
認
為
學
校
之
圖
書
館
，
運
動
場
地
及
禮堂
都
應
充
分
開
放
。
而
認
為
應
開
放
運

動
場
地
者
佔
全
部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一
七
熙
四
一
了
若
加
上
認
為
三
者
均
應
開
放
的
人
數
，
則
認
為
必
領
開
放
學
校

運
動
場
地
之
比
率
最
高
，
足
見
民
眾
對
於
動
態
活
動
空
間
之
需
求
極
為
迫
切
。
至
於
各
地
區
一
意
見
之
差
異
，
透
過
卡
方

分
析
的
結
果
，
已
達
相
當
顯
著
的
水
準
。

(
M
h
N
U
E
-
m
O
H
m
-
R
I
N
O
-
-
M

〈
。
-
H
)由
表
一
、
一

O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
出
各
地
區
對
於
第
四
個
答
案
的
看
法
相
當
一
致
。
但
在
第
三
個
答
案
中
，
臺
北
市
的
被
查
者
有
百
分
之
三
熙
五
五
認
為

應
該
開
放
禮
堂
，
各
鄉
鎮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四
熙
七
立
了
而
縣
轄
市
佔
百
分
之
七
熙
五
九
，
高
雄
市
佔
百
分
之

九
熙
五
七
，
省
轄
市
卸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二
熙
七

-
o
同
一
個
君
法
但
所
佔
比
率
大
小
相
差
百
分
之
一
(
)
，

因
此
造
成
較
高
的
差
異
水
準
D



表1. 10 為配合文化建設之推晨，學校應開放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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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四

+
一
、
為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之
推
展
，
各
組
學
校
目
前
最
需
增
建
或
擴
充
何
種
活
動
塌
地
?

文
化
建
設
是
一
種
繼
續
不
斷
的
發
展
活
動
。
因
此
，
各
項
設
備
的
增
建
亦
屬
必
然
。
但
事
物
總
有
先
後
種
急
之
則

，
何
者
必
須
先
行
增
建
或
擴
充
，
以
配
合
大
眾
需
要
，
是
為
推
行
文
化
建
設
的
關
鍵
問
題
之
一
。
目
前
各
級
學
按
之
設

備
畢
竟
有
限
，
如
果
全
面
推
展
各
項
文
化
活
動
，
則
場
地
必
感
不
足
。
因
此
，
本
題
主
要
在
於
了
解
何
種
活
動
場
地
為

各
級
學
校
目
前
所
亟
需
增
建
或
擴
充

。

在
調
查
中
發
現
，
有
百
分
之
三
二
熙
一
二
的
被
調
查
者
認
為
圖
書
館
應
該
先
增

建
或
擴
充
，
但
亦
有
百
分
之
三
一
熙
四
一
的
被
查
者
認
為
禮

堂
應
列
為
第
一
優
先
。
其
次
為
展
覽
、
陳
列
室
百
分
之
一

七
點
四
入
，
運
動
場
地
百
分
之
一
五
熙

O
六
，
其
他
百
分
之
三
熙
八
四
口
很
顯
然
的
各
地
區
之
一
意
見
極
不
一
致
，
但

仍
以
圖
書
館
及
禮
堂
被
認
為
應
該
先
增
建
或
擴
充
。

至
於
各
地
區
受
查
者
一
意
見
的
差
異
性
，
則
已
達
到
極
顯
著
水
車

(
u
h
N
H
品
-
M
M兒

-
R
u
g
-
M
M
〈
。
-
O
O
H
)
由
表
一
、
一
一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出
各
地
區
受
查
者
的
一
意
見
有
顯
著
的
不
同

，
尤
其
是
對
展
覽
、
陳
列
室
的
增
建
或
擴
充
的
君
法
，
縣
轄
市
方
面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六
點
m
O
七
，
省
轄
市
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一
九
熙
一
入
，
臺
北
市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一
入
熙
四
四
，
各
鄉
鎮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
百
分
之
一
四
熙
入
一
了
高
雄
市
卸
僅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入
無
五

-
D
由
此
可
知
，
各
地
區
由
於
現
有
設
備
及
人

文
景
觀
的
差
異
，
因
而
有
不
同
的
需
求
。
今
後
從
事
文
化
建
設
，
對
於
各
級
學
投
館
舍
的
增
建
或
擴
充
，
宜
根
據
各
地

現
有
狀
況
，
做
適
當
的
調
配
，
才
能
符
合
實
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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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. 11 為配合文化建設之推展，各級學校目前最需增建成擴充的活動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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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六

+
二
、
依
學
校
過
去
配
合
推
展
社
會
教
育
經
巔
，
民
眾
最
有
興
趣
參
與
何
種
活
動
?

活
動
的
產
生
，
均
是
根
按
人
類
的
需
要
而
來
。
社
會
教
育
活
動
的
推
展
，
若
能
依
照
民
眾
的
興
趣
與
需
要
而
加
以

設
計
，
必
能
收
到
事
半
功
倍
之
效
。
學
較
辦
理
社
會
教
育
加
強
文
化
建
設
活
動
，
更
需
明
白
民
眾
的
興
趣
所
在
，
然
後

根
據
其
興
趣
而
推
展
各
項
業
務
。
因
此
，
本
題
乃
在
了
解
過
去
辦
理
社
會
教
育
活
動
的
經
驗
，
明
白
民
眾
的
活
動
心
向

，
做
為
日
後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的
參
考
。
就
調
查
中
得
知
，
全
部
受
調
查
者
之
中
，
有
近
五
分
之
四
(
百
分
之
七
入
無

λ

二
)
的
受
查
者
認
為
過
去
民
眾
最
有
興
趣
參
與
的
是
體
育
康
樂
性
活
動
。
有
巨
分
之
一
入
無
O
二
認
為
民
眾
最
有
興
趣

參
與
的
是
技
藝
性
活
動
。
有
百
分
之
一
無
七
五
認
為
民
眾
最
有
興
趣
參
與
的
是
文
藝
性
活
動
，
有
百
分
之
一
熙
一
四
認

為
是
其
他
活
動
。
另
有
百
分
之
O
熙
二
七
認
為
民
眾
較
喜
歡
學
術
性
活
動
。
如
是
以
觀
，
可
知
一
般
反
映
民
眾
喜
歡
動

態
性
活
動
的
假
設
甚
為
可
靠
。
因
為
除
了
認
為
體
育
康
樂
性
活
動
及
技
藝
性
活
動
為
民
眾
最
喜
好
者
外
，
其
餘
所
估
的

比
例
已
甚
低
徵
。
或
許
是
因
為
社
會
結
構
的
變
遷
，
使
民
眾
戶
外
活
動
的
接
會
滅
少
，
於
是
增
加
了
對
體
育
康
樂
性
活

動
的
需
求
。
又
因
技
藝
性
活
動
富
有
生
產
及
創
造
的
意
義
，
民
眾
參
與
的
興
趣
因
之
提
高
。
至
於
文
藝
性
及
學
術
性
活

動
，
通
常
要
有
特
定
對
象
，
如
無
基
本
素
養
，
則
不
易
參
加
此
類
活
動
。
再
就
各
地
區
意
見
之
差
異
水
單
而
言
;
恨
據

考
驗
結
果
，
已
呈
現
極
顯
著
的
水
準

(
u
h
N
H
B
-
B
E
﹒
R
H
5
.

可
〈
。
﹒
。2
)
，
其
原
因
可
能
產
生
在
第
二
和
第
三
個

答
案
中
。
蓋
因
裹
一
、
一
二
的
第
二
個
答
案
宴
，
縣
轄
市
的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民
眾
有
興
趣
參
與
文
藝
活
動
者
，
佔
其
受
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三
熙
六
三
，
而
各
鄉
鎮
卸
僅
佔
該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
O
熙
七
四
。
再
因
第
三
個
答
案
中
，
臺
北
市

興
高
雄
市
沒
有
受
查
者
認
為
民
眾
最
喜
歡
參
與
學
術
性
活
動
，
於
是
統
計
數
字
出
現
了
兩
個
零
，
這
種
現
象
發
生
，
在

統
計
的
過
程
中
，
通
常
會
因
數
字
相
差
懸
殊
而
皇
現
極
顯
著
的
差
異
性
。
是
故
，
本
題
各
地
區
的
意
見
雖
然
已
達
極
顯

著
的
差
異
水
準
，
但
我
們
根
攘
表
一
、
一
二
可
知
，
各
地
區
的
受
調
查
者
，
仍
一
致
認
為
民
眾
對
體
育
康
樂
性
活
動
最
有

興
趣
，
斗
，
後
應
以
體
育
康
樂
性
活
動
為
主
，
增
加
民
眾
的
參
與
感
，
然
後
再
配
合
其
他
活
動
而
達
到
文
化
建
設
的
目
標
。



表1. 12 依學校過去配合才能展社會教育經驗，民眾最有興趣參與的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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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/\ 

+
三
、
萬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需
要
，
目
前
學
校
中
何
種
器
材
、
設
備
急
持
克
實
?

文
化
建
設
的
各
項
活
動
，
除
了
人
員
的
規
劃
'
場
地
的
選
擇
，
內
容
及
時
間
的
安
啡
與
經
費
的
預
算
之
外
，
器
材

設
備
亦
為
必
要
蝶
件
，
所
謂
「
巧
婦
難
為
無
米
之
故
」
其
理
在
此
。
本
題
即
欲
明
瞭
各
地
區
的
被
調
查
者
，
對
於
目
前

學
接
應
充
實
的
器
材
與
設
備
是
以
何
者
當
列
為
最
優
先
。
根
攘
資
料
顯
示
，
認
為
文
康
器
材
是
最
需
要
的
，
佔
全
部
受
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二
熙
七
丸
。
有
百
分
之
二
二
熙
九
三
認
為
圖
書
報
刊
最
需
要
，
有
百
分
之
一
九
熙
四
四
認
為
運
動

器
材
最
需
要
，
有
百
分
之
三
熙
七
O
的
被
查
者
認
為
其
他
設
備
最
需
要
，
另
外
有
百
合
之
一
熙
一
四
認
為
會
議
設
備
最

需
要
。
因
此
，
幾
乎
半
數
以
上
的
被
調
查
者
認
為
文
康
器
材
是
目
前
學
校
中
急
待
充
實
的

，
此
種
現
象
與
民
眾
喜
歡
的

活
動
有
密
切
的
關
聯
，
至
於
各
地
區
間
一
意
見
的
差
異
性
，
已
達
到
統
計
學
上
的
顯
著
水
準
(
M
M
U
ω尸。
。ω
也
已
『
n
g

可
〈
。
-
o
m
)，
由
表
戶
旦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;
省
轄
市
的
被
調
查
者
有
百
分
之
二
六
無
O
二
認
為
圖
書
報
刊
最
急
需
充

實
，
而
高
雄
市
僅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一
七
點
。
一
一
。
反
之
，
高
雄
市
的
被
查
者
有
百
分
之
二
二
熙
三
四
認
為
運

動
器
材
急
需
充
實
，
但
省
轄
市
則
僅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一
一
熙O
四
，
省
轄
市
的
受
杏
一
者
有
百
分
之
四
熙
一
一

認
為
會
議
設
備
應
急
以
充
實
，
而
高
雄
市
僅
佔
其
受
查
者
的
百
分
之
一
熙
O
六
。
高
雄
市
有
百
分
之
七
熙
四
五
的
受
查

者
認
為
其
他
設
備
應
急
以
充
實
，
但
省
轄
市
部
僅
佔
百
分
之
一
熙
三
七
，
由
於
兩
者
間
的
一
意
見
差
異
，
而
產
生
顯
著
的

差
異
水
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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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。

+
四
、
學
校
配
合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，
在
時
間
安
排
上
，
應
以
何
時
最
為
怡
當
?

時
間
的
安
排
是
任
何
活
動
的
先
決
條
件
，
無
論
活
動
的
內
容
如
何
充
實
，
場
地
如
何
適
當
，
如
果
民
眾
的
時
間
未

能
配
合
，
則
一
切
均
將
歸
於
失
敗
。
因
此
，
各
級
學
投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活
動
，
時
間
的
考
慮
誠
為
一
大
因
素
。
本
題
郎

在
探
討
被
調
查
者
對
於
此
一
問
題
的
看
法
。
經
調
查
結
果
，
全
部
被
查
者
中
，
有
半
數
(
百
分
之
五O
熙

-
0
)
認
為

活
動
最
好
配
合
國
家
慶
典
或
民
俗
節
目
。
有
百
分
之
二
四
熙
六
八
認
為
儘
量
安
排
在
寒
暑
假
，
有
百
分
之
一
一
無
九
七

認
為
應
利
用
每
日
課
餘
及
夜
晚
時
間
，
有
百
分
之
一
一
熙
三
七
認
為
以
星
期
日
最
為
適
宜
，
另
有
百
分
之
一
熙
八
八
認

為
安
排
在
其
他
時
間
。
各
地
區
的
被
調
查
者
，
大
部
份
認
為
國
家
慶
典
或
民
俗
節
目
為
最
恰
當
的
活
動
時
間

D

也
許
是

由
於
全
國
性
的
節
慶
假
日
能
參
加
的
人
數
較
多
之
故
。
但
就
各
地
區
問

一
意見
的
差
異
性
而
言
，
已
達
到
極
顯
著
的
水
準

(
M
N
H
H
u
g
-
O
H
N
N

﹒
R
u
g
-
M
M
〈
。
-
O
O
H
)
其
間
差
異
的
發
生
，
主
要
的
原
因
可
能
在
第
一
個
答
案
。
由
表

H
-
E
我
們
可

君
出
各
鄉
鎮
的
受
查
人
數
有
百
分
之
五
六
熙
七
九
認
為
活
動
最
好
配
合
國
家
慶
典
或
民
俗
節
目
，
省
轄
市
有
百
分
之
四

五
熙
丸
。
，
縣
轄
市
有
百
分
之
四
五
熙
二
-
7
高
雄
市
有
百
分
之
四
一
熙
四
丸
，
但
臺
北
市
僅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
之
三
二
熙
六
三
了
雖
然
都
是
第
一
順
位
認
為
活
動
最
好
配
合
國
家
慶
典
或
民
俗
節
日
，
但
是
各
鄉
鎮
與
臺
北
市
在
此
一

答
案
中
，
各
佔
其
受
查
者
的
比
例
，
有
明
顯
的
差
別
。
可
見
鄉
村
生
活
方
式
與
都
市
生
活
方
式
的
不
同
，
而
其
閒
喂
時

間
亦
各
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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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五
、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之
推
展
，
尚
有
那
些
機
關
、
團
體
可
以
配
合
?

文
化
建
設
是
一
種
全
面
性
的
精
神
建
設
，
必
領
全
民
普
遍
的
參
與
，
才
能
達
成
預
期
的
目
標
，
職
是
之
故
，
除
了

學
校
之
外
，
其
他
機
構
亦
必
讀
負
起
推
動
之
責
。
本
題
旨
在
明
白
被
調
查
者
在
這
方
面
的
君
法
，
以
便
發
揮
其

他
機
關

團
體
的
力
量
，
全
面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。
我
們
從
資
料
中
可
以
得
知
，
認
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亦
能
配
合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者

;
共
佔
全
部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四
點
問
六
一
，
認
為
寺
廟
、
教
堂
者
，
佔
百
分
之
二
五
熙
一
五
，
認
為
民
間
團
體
者

佔
百
分
之
二
一
點
問
-
0
，
認
為
其
他
機
關
團
體
者
佔
百
分
之
六
熙
二
了
認
為
私
立
社
教
機
構
者
佔
百
分
之
二
熙

O
二

口
若
就
各
地
區
一
意
見
的
差
異
性
考
驗
，
則
已
達
極
顯
著
的
差
異
水
準
。
(
M
H
U
E
-
2
2
.

已
『1
5
.
可
〈
。
-
O
O
H
)
。
從

表
H
-
H
m中
，
顯
而
易
見
的
;
雖
然
各
地
區

均
以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能
配
合

文
化
建
設
佔
大
多
數
，
但
是
各
鄉
鎮
佔
其
受
查
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八
熙
O
凹
，
臺
北
市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六
熙

O
四
，
縣
轄
市
佔
該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
。
熙
四
九
，
省
轄
市
佔
該
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
O
熙
0
0

，
唯
有
高
雄
市
佔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四
三
熙
六
二
，

與
各
鄉
鎮
的
受
查
人
數
比
率

相
較
，
相
差
達
百
分
之
一
四
點
問
四
一-
Q反
之
，
在
其
他
機
構
一
欄
中
，
高
雄
市
佔
其
受
查
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
一
七
難
。
一
了
而
各
鄉
鎮
卸
僅
估
其
受
查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四
熙
一
一
形
成強
烈
的
對
比
。
也
許
，
各
鄉

鎮
的
社
區
一
意
識
較
濃
厚
，
且
其
他
機
構
較
缺
乏;
而
高
雄
市
為
新
興
的
大
都
會
，
居
民
的
社
區
一
意
識
較
缺
乏
，
再
加
上

其
他
機
構
較
多
，
於
是
而
有
此
種
君
法
上
的
差
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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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四

十
六
、
發
動
學
生
社
團
，
參
與
文
化
建
設
，
何
為
最
可
行
的
辦
法
?
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不
可
忽
視
學
校
是
一
個
實
體
，
其
本
身
擁
有
許
多
資
源
可
以
妥
善
運
用
。

學
生
社
團
即
是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的
一
大
力
量
，
對
於
推
展
各
種
文
化
活
動
，
常
有
極
大
的
貢
獻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組
織
、

輔
導
社
團
參
與
文
化
建
設
亦
為
當
前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根
據
調
查
，
在
所
有
被
查
者
中
，
認
為
發
動
學
生
社
團
，
參
與
文

化
建
設
，
最
可
行
的
辦
法
是
「
由
文
化
中
心
徵
調
各
學
投
社
團
中
文
藝
專
才
，
組
成
若
干
專
屬
社
團
以
備
運
用
」
者
，

佔
百
分
之
三
五
點
九
一
，
認
為
「
就
現
有
學
生
社
圈
子
以
積
極
輔
導
，
使
皆
能
配
合
推
展
文
化
工
作
」
者
，
估
百
分
之

二
八
熙
五
一
o

認
為
「
由
學
生
社
團
聯
合
組
成
文
化
服
務
餘
，
利
用
假
期
，
越
迴
服
務
」
者
，
佔
百
分
之
二
一
點
三
九

，
認
為
「
學
校
宜
統
籌
規
劃
'
根
攘
實
際
需
要
，
重
新
組
織
學
生
文
藝
性
社
團
」
者
，
佔
百
分
之
一
三
熙

O
五
，
其
他

佔
百
分
之
一
熙
一
四
。
就
各
地
區
間
一
一
意
見
的
差
異
性
而
言
，
並
未
達
顯
著
水
準
(
M
N
U
M
H
-
m
o
g
-
R
u
g
-
M
V
V
O
-
H
)

，
表
示
各
地
區
間
一
意
見
相
當
一
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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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/、

貳
、
問
卷
第
二
部
份
之
分
析
與
討
論

一
、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舉
辦
文
藝
活
動
，
學
校
支
援
指
導
人
員
之
困
難
與
其
解
決
進
徑
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之
後
，
各
項
活
動
勢
必
積
極
展
開
，
所
領
人
員
亦
隨
之
遞
增
，
因
此
，
人
力
供
求
或
許
會
有
經
暫

的
失
調
，
學
拉
教
育
人
員
便
成
為
教
急
的
目
標
。
唯
學
校
提
供
指
導
人
員
是
否
可
行?
有
無
困
難
;
如
有
困
難
，
則
其

解
決
途
徑
為
何
?
是
為
本
調
查
研
究
的
重
熙
之

-
o
根
接
收
間
的
調
查

問
卷
統
計
結
果
，
全
部
三
一
七
五
位
被
調
查
者

中
，
有
一
三
入
位
(
佔
百
分
之
一
O
熙
八
二
)
認
為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，
如
果
舉
辦
文
藝
活
動
，
由
學
投
支
援
指
導
人

員
並
無
困
難
。
但
卸
有
一
一
三
七
位
被
調
查
者
(
佔
百
分
之
入
九
熙
一
入
)
認
為
會
有
困
難
。
其
主
要
的
困
難
分
別
為

.• 

學
校
教
師
課
業
繁
忙
無
喂
支
援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四
)
。
學
校
本
身
缺
乏
具
有
文
藝
活
動
專
長
的
人
才
(
等
級
平
均

一
熙
九
)
。
學
授
教
師
多
不
顧
或
無
興
趣
支
援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七
)
。
若
就
各
地
區
的
被
調
查
者
意
見

，
用
肯
德
爾

和
諧
係
數
(
吋
言
問
g

告
=
白
。
旦
出
巳

g
H

且
已
。
口
口
。
『
舍
去
。
)
加
以
考
驗
，
則
可
以
發
現
其
一
致
性
形
極
為
顯
著

(
∞V
H
m
o芝
H

H
-
0
)易言
之
，
各
地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均
相
同
，
成
認
為
教
師
教
學
課
業
繁
忙
故
無
法
支
援
。
至
於
解

抉
途
徑
，
依
次
為
速
定
有
關
學
投
教
師
參
加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辦
法
，
給
予
公
假
，
獎
勵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入
)
。
大
專

與
文
藝
活
動
有
關
科
系
宜
多
培
養
人
才
，
並
設
法
安
啡
到
學
設
服
務
(
等
級
平
均
二
廳
一
)
。
利
用
暑
假
於
各
有
關
大

專
院
校
開
設
文
藝
課
程
，
鼓
勵
學
校
教
師
選
修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一
)
。
各
地
區
意
見
之
一
致
性

，
經
考
驗
結
果
，
並

未
達
到
顯
著
水
準
(
∞H
H
m
宅

H
O
-
8
)足
見
各
地
的
被
查
者
，
對
於
此
一
困
難
的
解
決
途
徑
，
仍
有
若
干
不
同
的
看

法
，
其
中
尤
以
省
轄
市
與
其
他
各
地
區
的
被
調
查
者
之
間
，
其
意
見
頗
不
一
致
。
(
見
表
二
|
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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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舉
辦
文
藝
活
動
，
邀
請
觀
眾
或
聽
眾
之
困
難
與
其
解
決
進
徑

舉
辦
活
動
的
目
的
，
在
於
使
民
眾
積
極
的
參
與
，
透
過
活
動
內
容
來
達
成
文
化
建
設
的
目
標
。
假
若
缺
乏
民
眾
的

支
持
參
與
，
則
一
切
計
劃
將
落
空
。
因
此
，
活
動
參
與
者
的
來
頓
，
誠
為
必
讀
考
慮
的
要
件
。
本
題
的
在
明
瞭
被
查
者

對
此
一
問
題
的
看
法
。
根
接
調
杏
了
在
全
部
受

查
者
中
，
有
一
七
二
位
(
百
分
之
二
一
一
熙
四
九
)
認
為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
之
後
，
舉
辦
各
類
活
動
並
無
缺
乏
觀
眾
或
聽
眾
之
疑
慮
。
但
有
一

-
O
三
位
(
百
分
之
入
六
熙
五
一
)
被
查
者
認
為
有

缺
乏
觀
眾
或
聽
眾
之
疑
慮
。
主
要
的
困
難
原
因
依
次
為
.• 

民
眾
忙
於
生
計
，
無
喂
參
加
或
觀
賞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七
)

。
民
眾
觀
念
保
守
，
缺
乏
從
事
文
藝
活
動
的
動
機
或
習
慣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0
)
。
活
動
格
調
太
高
，
說
教
太
濃
，
致

民
眾
不
感
興
趣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一
二
)
。
至
於
各
地
區
間
被調
查
者
一
意
見
的
一
致
性
，
根
攘
考
驗
的
結
果
，
已
達
到
頗

為
顯
著
的
水
準
(
∞
H
S

芝

H
O
-
E
)，
亦
即
表
示
各
地
區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大
致
相
同
。
關
於
問
題
解
決
的
可
行
途
徑

，
依
次
為.. 

調
查
民
眾
需
要
，
以
設
計
活
動
，
吸
引
民
眾
參
加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
九
)
。
利
用
大
眾
傳
播
工
具
，
廣
為

宣
傳
介
紹
，
啟
發
民
眾
參
與
的
興
趣
和
知
識
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0
)

。
活
動
內
容
設
計
以
民
眾
興
趣
為
主
，
教
育
為
輔
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一
)
。
三
者
之
等
級
平
均
極
為
接
近
，
實
在
難
分
其
軒
鞋
，
經
過
考
驗
，
求
其
和
諧
係
數
，
發
現
各

區
一
意
見
的
一
致
性
已
達
頗
顯
著
水
準o
(
∞
H

S

宅
M
H

O
-
2
)，
但
其
間
省
轄
市
與
縣
轄
市
的
被
調
查
者

，
對
此
一
問

題
的
看
法

，
仍
有
不
同
;
縣
轄
市
的
被

查
者
以
「
利
用
大
眾
傳
播
工
具
廣
為
宣
傳
、

介
紹

，
以
啟
發
民
眾
參
與
的
興
趣

和
知
識
」
為
解
決
缺
乏
觀
眾
致
聽
眾
的
第
一
優
先
途
徑
，
但
省
轄
市
的
被
調
查
者
卸
大
部
份
以
此
為

第
三
優
先
。
(
見

表
二
|
三
)

五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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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亟
需
文
藝
工
作
人
員
，
依
目
前
現
有
措
施
，
培
育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之
困
難
與
解
決
進
徑

社
會
日
趨
發
展

，
已
使
各
行
各
業
日
益
專
精
分
化
，
各
種
專
業
人

才
的
培
育
，
已
為
世
界
性
的
教
育
潮
流
。
文
化

中
心
所
辦
的
文
藝
活
動
，
如
能
由
此
類
專
業
人
才
負
責
，
則
成
效
必
然
大
大
提
高
。
唯
依
目
前
現
有
措
施
，
若
要
培
養
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，
是
否
可
能
?
困
難
為
何
?
如
何
解
決
?
均
需
徹
底
明
白
，
以
為
未
雨
細
細
睡
之
計
。
本
題
的
針
對
此
一

前
提
，
以
探
求
被
調
查
者
的
一
意
見
。
根
攘
統
計
結
果
，
在
一
二
七
五
位
受
調
查
者
中
，
有
一
五
六
位
(
百
分
之
三
一
點
心

二
三
)
認
為
依
目
前
現
有
的
措
施
，
培
育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沒
有
困
難
。
但
有
一
一
一
九
位
(
百
分
之
八
七
點
問
七
七
)
受

查
者
認
為
有
困
難
。
而
其
主
要
困
難
之
等
級
依
次
為

.. 

缺
乏
一
套
一
貫
而
有
系
統
的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培
育
辦
法
(
等
級

平
均
一
熙
五
)
。
學
按
缺
乏
具
有
文
藝
活
動
方
面
專
長
的
教
師
，
難
以
培
養
人
才
，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二
)
，
缺
乏
有

關
文
藝
活
動
之
研
究
機
構
。
(
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二
)
，
至
於
各
地

區
一
意
見
的
一
致
性
，
經
過
肯
德
和
諧
係
數
的
考
驗
處

理
，
發
現
已
達
頗
顯
著
水
準
(
∞
H
h
N

宅

H
O
-
2
)。
再
看
破
調
查
者
對
於
問
題
解
決
的
途
徑
，
其
順
序
依
次
為

•• 

制

訂
一
套
有
系
統
而
且
一
貫
的
文
藝
人
才
培
育
辦
法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一
二
)
。
利
用
暑
期
徵
訓
各
學
校
對
文
藝
工
作
活
動

有
興
趣
的
教
師
，
授
以
文
藝
理
論
與
實
施
技
術
及
方
法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六
)
，
師
範
民
投
應
設
音
樂
、
美
術
、
體
育

之
專
科
班
，
以
培
育
這
方
面
的
師
資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九
)
大
學
院
設
有
關
科
系
設
立
研
究
所
，
加
強
培
育
研
究
人
才

(
等
級
平
均
三
熙
五
)
，
為
中
小
學
文
藝
資
賦
優
異
學
生
設
置
文
藝
教
育
實
驗
班
，
以
培
育
對
文
藝
有
興
趣
的
人
才
(

等
級
平
均
三
熙
七
)
。
就
其
意
見
的
一
致
性
而
言
，
已
達
到
極
顯
著
水
準
(
印
I
E
H

宅

H
O
-
8
)足
見
各
地
區
的
受

調
查
者
，
對
於
此
一
問
題
的
解
決
途
徑
，
均
有
一
致
的
看
法
。
(
見
表
二
i

三
)

五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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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學
校
教
育
與
文
化
中
心
，
在
活
動
內
容
配
合
土
之
困
難
與
其
解
決
進
徑

文
化
中
心
之
成
立
，
用
能
鼓
動
文
化
建
設
立
風
潮
，
鞏
固
國
人
之
精
神
倫
理
。
唯
學
投
教
育
亦
為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
如
果
學
設
教
育
與
社
會
教
育
能
相
五
配
合
，
則
必
能
相
得
益
彰
。
本
題
旨
在
明
白
受
查
者
對
「
學
授
與
文
化
中
心
於
活

動
上
配
合
問
題
」
的
看
法
。
從
資
料
的
顯
示
，
在
一
二
七
五
位
受
查
者
中
，
僅
有
一
一
一
一
位
(
百
分
之
二
《
熙
五
五
)

認
為
學
校
教
育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內
容
配
合
上
沒
有
困
難
。
其
餘

-
O
六
四
位
(
百
分
之
入
三
熙
四
五
)
則
認
為
有

困
難
。
其
困
難
等
級
依
次
為
:
學
設
雖
有
音
樂
，
美
術
與
體
育
等
有
關
課
程
，
但
仍
不
易
配
合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六
)

。
學
按
缺
乏
文
藝
、
音
樂
與
體
育
等
文
化
活
動
社
團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九
)
學
校
(
如
高
職
)
缺
乏
一
音
樂
與
美
術
有
關

課
程
，
殊
難
配
合
(
等
級
平
均
二
點
問
五
)
。
而
其
一
意
見
的
一
致性
，
星
現
出
極
顯
著
水
準
(
∞

u
g

宅

H
H
-
0
)。足

見
各
地
區
的
被
調
查
者
，
對
於
此
問
題
有
共
同
感
到
困
難
之
處
。
在
解
決
問
題
的
途
徑
方
面
，
其
優
先
採
行
的
順
序
是

.. 

輔
導
學
生
成
立
文
藝
、
音
樂
、
體
育
等
性
質
社
圈
，
透
過
社
團
來
推
展
與
配
合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九
)
。
文
化
中
心

將
其
年
度
或
季
節
活
動
計
劃
通
知
學
校
，
學
校
接
以
擬
定
學
生
活
動
計
劃
以
資
配
合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九
)
。
修
訂
有

關
課
程
標
準
，
以
配
合
文
化
活
動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二
)
。
但
若
就
各
地
區
意
見
一
致
性
的
考
驗
，
則
並
未
達
列
顯
著

的
水
準
(
印
H

芷
若

l
o
-
M∞
)
，
換
言
之
，
各
地
區
的
被
調
查
者
，
對
於
問
題
解
決
的
途
徑
，
持
有
不
同
的
觀
點
悶
。
(

見
表
二
|
四
)

......... 
/、



表2.4文化中心設立後，學校教育與文化中心，在活動內容配合上之困難與其解決途徑

聽聽 | 幣買醫宇喜缺乏醬 lL晶宮 | EZT諱言 |聽誰聽
配套程 | ZZ攤主富EFfk活 i zz化石晶晶 | 駐星星星會 |蠶許會館

難 l iZZ|; | 歌;早已Z lzl ; l zz !立曰: lz;耀:1;
191 1081 26o! 2.41 3 ' 叫 16l J2181 JJ M71 231 31 201 ( 19| 2i mi J 1

-l l-i一:一|-Ll 」l-l-l→-!一-i-i-1-i-
l-ll-l二十(一=1二 一 l二l一|一 !1:-ri

一 一 一 11: 1戶::』i二2.3
'

3干二Ji已已d二:士三43九\1|一f于:-Jl石川門叩可叫二190午I大90下r下l仁鬥仁二三〈1JiJ「九r-:1?γ2]1rll「一J2r|川三川 作

: ; i;J ;;J一i7寸llhh日心;;斗J尹二LL可兀一11J;=|巳江巳J亡亡7J| Uh土33;;i|:巳:i8
一一一一:干一一:一一一一一1-一 一-L- 三|一!一一|一|一一1--1一一 一 _:__1一 1-1-1
總計|1以川;|2叫 3門 16( 11 9M| 19[ 什21 2仆

及

見
無 有

等

人 級
因

區
難

íjlJ 

高 t蛙 市

一一|一一一|
省 給 市

au nu --

黨、 見 等

S=50 W= 1.0 S=14 W=0.28 



五
、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舉
辦
各
種
文
化
活
動
，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時
間
的
配
合
土
之
困
難
與
其
解
決
進

徑

學
校
有
其
正
常
的
教
學
活
動
，
因
此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它
只
居
於
客
體
，
協
助
的
立
場
，
如
因
配

合
文
化
建
設
工
作
而
妨
碟
正
常
教
學
工
作
，
無
異
是
一
種
本
末
倒
置
的
作
法
，
所
以
時
間
上
配
合
的
因
素
帥
不
得
不
予

考
慮
。
本
題
調
查
目
的
郎
在
於
瞭
解
學
校
在
時
間
的
配
合
上
是
否
產
生
困
難
?
如
有
困
難
，
則
主
要
困
難
為
何
?
而
又

如
何
覓
尋
其
可
行
解
決
途
徑
。
經
調
查
結
果
，
僅
有
一
一
七
個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九
熙
一
八
)
認
為
無
困
難
，
而
有

一
、

一
五
入
個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丸
。
熙
入
一
一
)
認
為
有
其
困
難
。
其
主
要
困
難
依
次
為.. 

ω
學
校
師
生
課
業
，
教

學
繁
重
，
無
暇
參
加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入
)
，
ω
文
化
中
心
活
動
，
需
顧
及
大
多
數
民
眾
時
間
，
不
易
安
詳
配
合
學
校
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
一
)
，
ω
學
校
推
展
活
動
時
間
有
限
，
花
太
多
時
間
，
學
生
及
教
師
不
顧
意
(
等
級
平
均
二
點
問
一
)

。
而
各
地
區
間
的
意
見
，
經
肯
德
爾
和
諧
係
數
考
驗
結
果
，
發
現
彼
此
間
一
意
見
的
一
致
性
，
達
到
頗
為
顯
著
的
水
準
(

m
u
g
.宅
1
0
.斗
。
)
，
可
知
這
一
些
困
難
普
遍
存
在
於
各
地
區
的
各
級
學
校
中
。
至
於
其
解
決
途
徑
的
可
行
順
序
為.. 

ω
利
用
寒
暑
假
期
，
舉
辦
文
藝

營
(
週
)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九
)
，

ω
活
動
探
分
區
舉
辦
芳
式
，
以
滅
少
學
校
師
生
參

加
奔
放
之
苦
(
等
級
平
均
二
點

0
)
，

ω
活
動
儘
量
安
排
在
星
期
天
或
假
日
舉
辦
(
等
級
平
均
二
無
一
)
。
這
些
可
行

途
徑
閉
，
由
於
其
等
級
平

均
差
距
甚
徵
，
可
見
都
具
有
其
價
值
。
難
各
地
區
間
意
見
經
考
驗
結
果
，
則
發
現
其
一
致
性

未
達
顯
著
水
準
(
印
H
U
E
.宅
u
o
-
8
)，
可
知
其
一
意
見
頗
具
差
異
性
，
其
中
尤
以
對
於
答
案
ω
的
一
意
見
較
為
紛
歧
，
即

高
雄
市
興
縣
轄
市
的
受
調
查
者
將

分
區
舉
辦
方
式
認
為
最
可
行
(
等
級

一
)
，
而
臺
北
市
與
省
轄
市
的
受
調
查
者
則
不

以
為
然
(
等
級
立
一
)
，
認
為
以
利
用
寒
暑
假
，
舉
辦
文
藝
(
週
)
為
最
可
行
(
等
級
一
)
，
差
異
之
擴
結
何
在
'
值
得

予
以
探
討
。

_.... 
/、



表2.5 文化中心設立後，舉辦各種文化活動，學校與文化中心在活動時間的配合丸之困難與其解決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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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文
化
中
也
設
立
後
，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塌
地
配
合
土
之
困
難
與
其
解
決
進
徑

學
校
如
能
提
供
活
動
場
地
以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，
則
何
嘗
不
是
一
種
最
佳
物
力
資
源
的
發
掘
與
運
用

?
因
此
本
題
調
查
目
的
師
在
於
瞭

解
學
校
是
否
有
能
力
提
供
活
動
場
地
?
如
否
，
則
其
困
難
安
在
?
如
何
尋
求
可
行
解

決
途
徑
?
根
據
調

查
結
果
發
現
:
多
數
學
校
(
一
、

一
三
五
所
，
佔
百
分
之
八

九
酷mo
-
-)
認
為
有
其
困
難
存
在
，
覺

得
無
困
難
的
僅
有
一
四

O
所
(
百
分
之
一
O
熙
九
八
)
，
而
其
困
難
所
在
依
次
為
:
ω
開
放
場
地
常
遭
破
壞
、
損
毀
(
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
九
)
，
ω
學
校
本
身
活
動
場
地
缺
乏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
0
)
，

ω
開
放
場
地
所
增
加
的
支
出
費
用
太
多

，
不
勝
負
稿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二
)
。
由
這
些
困
難
的
存
在
，
可
見
有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的
學
校
顧
慮
到
配
合
與
維
護
經

費
的
問
題
，
故
知
經
費
問
題
如
不
予
解
決
，
則
要
求
學
校

開
放
場
地
，
似
乎
就
困
難
重
重
了
。
而
這
些
困
難
經
考
驗
結

果
，
發
現
其
一
致
性
相
當
顯
著
(
∞
l
h
N
"宅
1
0
.
E
)，
顯
見
這
些
困
難
普
遍
存
在
於
各
地
區
，
必
須
設
法
予
以
解
抉

0

至
於
其
解
決
途
徑
，
一
般
多
以
為
應
由
政
府
補
助
各
校
蝙
列
開
放
場
地
所
需
經
費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一
二
)
，
再
其
次

才
是
發
動
社
區
募
捐
，
籌
措
開
放
場
地
所
需
經
費
(
等
級
平
均
二
點
問
三
)
與
調
整
學
校
經
責
，
人
員
分
配
(
等
級
平
均

二
無
四
)
。
且
其
意
見
一
致
性
亦
達
相
當
顯
著
的
水
準
(
∞
u
h
N
u君
H
O
-
E
)，
可
知
這
些
意
見
代
表
著
各
地
區
，
各

級
學
校
相
當
一
致
的
看
法
，
須
由
政
府
妥
善
覓
求
良
策
，
以
突
破
此
一
瓶
頸
。

六
五



表2.6 文化中心設立仗，學校與文化中心在活動場地配合土之困難與其解決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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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器
材
的
支
援
配
合
上
之
困
難
與
其
解
決
進
徑

學
校
如
徒
有
開
放
的
或
空
曠
的
活
動
場
地
，
卸
未
能
提
供
活
動
的
器
材
予
以
支
援

、

配
合

，
其
效
果
之
不
彰
乃
是

顯
而
易
見
的
。
因
此
本
題
調
查
目
的
郎
在
於
暸
解
學
校
支
援
配
合
活
動
器
材
上
的
困
難
所
在
，
並
謀
求
獲
得
解
決
的
途

徑
。
經
調
查
結
果
發
現.• 

無
困
難
的
學
校
僅
有
二
三
一
所
(
百
分
之

九
熙
五
七
)

，
而
有
一
、

一
五
三
所
(
百
分
之
丸

。
熙
四
三
)
認
為
有
其
困
難
。
且
一
般
成
以
為
學
校
有
關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(
如
樂
器

、

運
動
器
材
、

圖
書
等

)
缺
乏
(
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六
)
，
其
次
為
學
校
開
放
活
動
器
材
常
遭
損
壞
、

遺
失
，
不
易
持
久
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九
)
，
再
其
次

才
是
學
校
有
關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多
已
老
舊
，
不
堪
開
放
，
供
社
區
民
眾
使
用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四
)
口
而
這
些
意
見
，

則
是
各
地
區
完
全
一
致
的
君
法
(

∞
u

m
。
"
4〈
H

H
)
。
可
知
各
級
學
校
不
是
缺
乏
器
材
，
即
是
器
材
老
舊
，
皆
無
法
承

擔
重
任
，
另
外
，
則
他
們
仍
舊
顧
忌
器
材
的
損
耗
問
題
。
至
於
其

可
行
解
決
途
徑
，
仍
是
以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
，
有
計

劃
地
補
助
學
校
添
置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為
第
一
優
先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六

)
，
其
它
依
次
為
:
ω
爭
取
社
會
支
援
，
捐
獻
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八
)
，

ω
訂
定
學
校
合
理
收
費
辦
法
，
酌
收
部
份
活
動
費

(
等
級
平
均
三
熙
三

)
，

ω
學
校
制
訂
器
材
借
用
辦
法
，
如
有
損
毀
遺
失
，
照
價
賠
償

(
等
級
平
均
三
熙
五
)
，
的
發
動
學
授

所
處
社
區
民
眾
募

捐
，
籌
款
添
購
或
修
補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(
等
級
平
均
三
熙
六
)
。
而
考
驗
這
些
一
意
見
的
結
果(
∞H
M
h
o
-∞
"
，
之HO
-
8

)
，
發
現
地
區
別
意
見
的
一
致
性
已
超
逾
O
熙
O

一
的
顯
著
水
準
口
可
見
不
分
城
區
、
鄉
鎮
，
仍
然
十
分
需
要
政
府
專

款
預
算
的
補
助
，
以
改
變
目
前
這
種
對
文
化
建
設
推
展
不
利
的
態
勢
。

六
七



表2.7 文化中心設立候，學枝典文化中心在活動器材配合上之困難與其解決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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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、
文
化
中
、
心
設
立
後
，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兩
者
配
合
，
在
經
費
方
面
之
困
難
與
其
解
決
進
徑

經
費
問
題
以
乎
已
成
為
學
校
配
合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的
主
要
癥
結
，
在
前
面
的
調
查
分
析
中
，
已
有
多
題
涉
及
經
費

問
題
的
探
討
，
因
此
本
題
乃
特
別
針
對
經
費
方
面
的
困
難
問
題
加
以
調

查
，
期
能
尋
求
出
最
可
行
的
解
決
途
徑
。
依
攘

調
查
結
果
發
現
.. 

經
費
方
面
的
困
難
要
較
諸
其
它
方
面
的
困
難
更
為
嚴
重
，
有
困
難
的
多
達
一
、
一
六
九
所
學
校
佔
百

分
之
九
一
點
六
丸
，
無
困
難
的
才
-
O
六
所
佔
百
分
之
八
熙
立
二
。
其
主
要
困
難
或
是
因
學
校
財
務
已
移
鈕
細
，
實
不

堪
再
支
付
配
合
活
動
所
需
經
費
(
等
級
平
均
一
無
八
)
，
或
是
學
校
根
本
無
法
編
列
出
此
筆
預
算
(
等
級
平
均
一
熙
九

)
，
最
後
才
是
學
校
雖
有
預
算

，
唯
屬
杯
水
車
薪
，
於
事
無
補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一
二
)
。
且
各
地
區
所
呈
現
出
的
意
見

仍
具
有
頗
高
的
一
致
性

(
m
u
ω∞
u
4〈
l
o
﹒
斗
。
)
。
可
知
經
費
的
問
題
著
實
困
擾
著
各
個
地
區
中
的
各
級
學
校
。
至
於
各

校
所
提
可
行
解
決
途
徑
依
次
為
.. 

ω
學
技
提
出
具
體
可
行
活
動
計
劃
，
由
政
府
撥
款
補
助
(
等
級
平
均
二
點
一
)
，

ω
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，
給
予
學
較
適
當
的
獎
助
(
等
級
平
均
二
熙
五
)
，

ω
規
定
各
級
學
校
於
年
度
預
算
中
編
列
推
行
文

藝
活
動
經
費
預
算
(
等
級
平
均
三
點
問
一
)
，ω
多
方
爭
取
社
會
資
諒
，
並
充
分
利
用
之
(
等
級
平
均
三
熙
一
二
)
，
份
由

文
藝
基
金
會
，
對
學
校
優
秀
社
團
，
給
于
獎
助

(
等
級
平
均
四
點
0
)
。
至
於
地
區
別
意
見
一
致
性
的
考
驗
，
已
達
顯

著
水
準
(
∞
U
N
H
。
"
芝
u
o
-
E
)，
表
示
各
地
區
之
君
法
相
當
一
致
。
唯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.. 
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對
於
由

各
級
學
校
於
年
度
預
算
中
偏
列
經
費
預
算
的
可
行
性
(
分
別
為
等
級
二
與
一
)
，
似
乎
比
省
轄
市
(
等
級
一
二
)
、
縣
轄

市
(
等
級
一
二
)
、
各
鄉
鎮
(
等
級
四
)
要
樂
觀
許
多
。
這
可
能
是
各
直
轄
市
府
庫
豐
裕
，
相
對
地
各
級
學
校
的
經
費
亦

較
充
足
，
因
此
要
求
於
各
級
學
校
年
度
預算
中
編
列

此
項
經
費
，
省
、
縣
轄
市
與
鄉
鎮
則
似
乎
缺
乏
此
種
條
件
。
因
此

未
來
文
化
活
動
的
規
劃
與
推
行
，
必
須
顧
及
這
種
地
區
間
的
差
異
性
，
採
取
較
具
彈
性
的
規
定
。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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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.8 文化中心設立役，學校與文化中心兩者配合，在經費方面之困難與其解決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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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牢

結
論
與
建
議

建
立
一
個
現
代
化
的
國
家
，
不
單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富
足
的
物
質
生
活
，
同
時
也
要
使
國
民
能
有
健
康
的
精
神
生
活

，
臺
灣
地
區
各
縣
市
普
遍
建
立
文
化
中
心
，
可
為
未
來
長
期
文
化
建
設
與
社
會
教
育
奠
定
基
麓
，
使
文
化
藝
術
活
動
向

下
紮
根
，
向
上
發
展
，
以
復
興
中
華
文
化
，
建
設
現
代
化
國
家
。

文
化
建
設
是
一
項
多
元
性
的
工
作
，
需
要
集
合
全
民
的
力
量
，
上
干
一
心
，
集
思
廣
益
才
能
收
到
宏
殼
。
各
級
學

投
教
育
原
是
社
區
文
化
的
精
神
堡
壘
，
亦
是
建
設
現
代
社
會
之
主
導
力
量
，
因
此
在
文
化
建
設
聲
中
，
積
極
發
動
學
設

師
生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乃
是
可
以
充
分
運
用
的
資
諒
。
本
研
究
有
鑑
於
此
，
乃
以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投
教

育
工
作
」
有
教
配
合
途
徑
為
題
，
採
分
區
研
討
、
問
卷
調
查
等
方
法
，
尋
求
暸
解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投
教
育

工
作
」
配
合
之
困
難
與
問
題
之
所
在
，
進
而
發
現
其
克
服
困
難
、
開
創
工
作
途
徑
之
新
方
向
o

茲
將
本
研
究
之
若
干
發

現
與
結
論
，
嚴
列
如
后
，
並
攘
以
提
出
建
議
。

主
宮
、
扯
可
去b、
明可

一
、
文
化
建
設
的
重
要
設
施•. 

L

目
前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以
興
建
圖
書
館
(
包
括
地
方
文
物
陳
列
館
及
畫
廊
)
為
優
先
，
本
調
查
發
現
，
若
經
費
許

可
，
民
眾
進
一
步
希
望
興
建
科
學
館
、
音
樂
廳
、
博
物
館
或
藝
術
館
，
臺
北
市
民
則
希
望
優
先
興
建
一
音
樂
廳
。

Z
文
化
活
動
的
性
質
，
五
分
之
三
以
上
的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讀
以
教
育
性
為
主
，
民
眾
興
趣
為
輔
，
二
者
皆
不
可
偏

廣

七



七

a

文
化
活
動
舉
辦

的
地
熙

，
多
數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.. 

ω
社
區
活
動
場
所
，
ω
文
化
中
心
，

ω
巡
迴
鄉
鎮
地
方
，
ω

學
按
場
地
等
，
皆
應
依
需
要
，
靈
活
採
用
。
縣
轄
市
與
鄉
鎮
的
受
調
查
者
明
顯
地
指

出
，
應
多
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及
各

鄉
鎮
翹
迴
舉
辦
。

4

文
化
建
設
的
人
員
，
受
調
查
者

認
為
其
來
頭
應
採
取
的
途
徑
依
次
是•. 

ω
由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公

開
甄
選
、

儲
訓
，

編
列
候
用
名
冊
，
推
荐
文
化
中
心
聘
任
(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熙
二
九
)
;
ω
舉
辦
有
關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人
員
特
考

，
以
放
權
專
才
(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熙
O
五
)
;
ω
由
各
地
區
協
助
推
展
文
化
中
心
工

作
的
學
投
遴
選
專
才
，
推
荐
文
化

中
心
聘
任
(
占
百
分
之
十
六
)
;
ω
由
大
專
院
校
相
關
所
系
科
推
荐
優
秀
畢
業
生

，

予
以
聘
任
(
占
百
分
之
十
六
點
問
四

入
)
;
份
由
青
年
就
業
輔
導
機
關
，
公
開
甄
選
專
才
，
推
荐
文
化
中
心
聘
任
(
占
百
分
之
十
二
點
七
一
)
。

E
山
文
化
建
設
亟
需
補
充
的
人
才
，
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依
次
是
:

專
業
人
才

、
行
政
人
才
、
文
藝
活
動
人
才
和
康
樂
活

動
人
才
o

臺
北
市
的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最
需
補
充
的
是
康
樂
活
動
人
才
(
占
百
分
之
四
二
熙
五
六
)

，

臺
北
市
以
外
地
區

的
受
調
查
者
則
認
為
最
需
補
充
的
是
專
業
人
才
。

a

文
化
經
費
的
籌
措
，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.. 

有
半
數
以
上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五
四
熙
二
七
)
認
為
應
由
中
央
及

省
(
市
)
政
府
蝙
列
年
度
專
款
預
算
，
三
分
之
一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三O
熙
O
六
)
贊
成
由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成
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，
此
外
，
有
百
分
之
一
一
熙
八
四
的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應
由
縣
(
市
)
政
府
編
列
年
度
專
款
預
算

，

僅
有

少
數
的
受
調
查
者
(
百
分
之
三
熙
一
六
)
認
為
可
儘
量
利
用
社
會
資
源，
由
民
間
籌
集
專
款
。
縣
轄
市
及
鄉
鎮
地
區
的

受
調
查
者
特
別
重
視
上
述
第
一
種
籌
措
經
費
之

方
法
。

1

文
化
建
設
的
經
簣

，
可
依
各
級
政
府
體
制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
，

這
種
意
見
獲
得
大
多
數
受
調
查
者

(
百
分
之
六

一
熙
入
0
)
的
贊
同
，
不
過
另
有
少
部
份
的
受
調
查
者
認
為
省
(
市
)
或
縣
(
市
)
沒
有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的
必
要
。



o
a文
化
建
設
除
了
學
校
應
加
配
合
外
，
尚
有
那
些
機
關
團
體
可
以
配
合
?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無
論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
、
寺
廟
教
堂
、
民
間
團
體
、
私
立
社
教
機
構
等
亦
皆
可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。

二
、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的
一
般
看
法•. 

L
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，
應
以
何
級
學
校
為
主
?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
•• 

各
級
學
校
皆
應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，
惟
國
民
中

、
小
學
、
大
專
院
校
應
負
較
多
責
任
，
其
中
都
市
地
區
較
贊
成
以
大
專
院
較
為
主
，
鄉
鎮
地
區
則
主
張
以
國
民
中
學
為

主
體
。Z
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需
耗
用
相
當
多
的
經
費
，
據
調
查
可
能
是
設
備
、
器
材
購
置
或
充
實
費
用
最
為
龐
大
，
其

次
為
活
動
費
，
再
次
為
人
事
費
，
而
場
地
修
繕
及
維
護
費
亦
需
支
應
。

a

學
校
為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必
讀
開
放
場
地
，
民
眾
反
應
學
校
的
運
動
場
地
，
禮
堂
、
圖
書
館
(
室
)
及
教
室
等
均

應
開
放
，
以
符
文
化
建
設
立
需
要
。

4

學
控
為
開
放
場
地
，
有
些
設
備
必
領
增
建
成
擴
亮
，
據
調
查
顯
示
，
目
前
各
級
學
按
亟
需
增
建
或
擴
克
的
是
圖

書
館
和
禮
堂
，
其
次
為
展
覽
或
陳
列
室
，
運
動
場
地
亦
需
增
修
o

a

學
校
推
展
文
化
活
動
應
配
合
民
眾
的
興
趣
，
調
查
顯
示
:
目
前
民
眾
最
有
興
趣
參
加
的
是
體
育
康
樂
性
活
動
(

佔
受
調
查
者
的
百
分
之
七
入
熙
八
一
一
)
，
其
次
是
技
藝
性
活
動
(
佔
百
分
之
一
入
熙
O
二
)
，
再
其
次
才
是
文
藝
性
和

學
術
性
活
動
。

a

學
設
備
推
展
文
化
活
動
必
領
充
實
各
種
器
材
和
設
備
，
根
據
調
查
顯
示
;
文
康
器
材
是
最
需
充
實
的
(
百
分
之

五
二
熙
七
九
)
，
其
次
需
充
實
的
是
閏
書
報
刊
(
佔
百
分
之
二
二
熙
九
三
一
)
，
再
次
才
是
運
動
器
材
和
會
議
的
各
項
設

備
。

七



七四

1

學
投
配
合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其
時
間
的
選
擇
亦
至
為
重
要
。

一
般
反
應
，
民
眾
認
為
較
適
當
的
時
間
是
配
合
國
家

慶
典
或
民
俗
節
日
來
舉
辦
文
化
活
動
最
適
宜
(
佔
百
分
之
五
O
熙
一
0
)
，
有
些
人
則
認
為
儘
量
安
排
在
寒
暑
假
亦
可

(
百
分
之
二
四
熙
六
八
)
，
此
外
，
亦
可
利
用
星
期
假
日
或
夜
晚
。

o
a發
動
大
專
學
生
社
團
，
參
與
文
化
建
設
，
是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的
一
大
力
量
。
據
調
查
發
動
學
生
社
團
參
與
文
化

建
設
最
可
行
的
辦
法
分
別
是
﹒
.

ω
由
文
化
中
心
徵
調
各
校
社
團
中
文
藝
專
才
，
組
成
若
干專
屬
社
圈
，
以
備
運
用........

. 
佔
全
部
受
調
查
者
百
分

之
三
五
熙
九
一
。

ω
就
現
有
學
生
社
團
于
以
積
極
輔

導
，
使
皆
能
配
合
推
展
文
化
工
作
j
i
-
-
-

佔
全
部
受
調
查
者
百
分
之
二
入
熙
五

ω
由
學
生
社
團
聯
合
組
成
文
化
服
務
餘
，
利
用
假
期
她
迴
服
務
........ 

佔
全
部
受
調
查
者
百
分
之
二
一
點
三
丸
。

ω
學
校
宜
統
籌
規
劃
'
根
據
實
際
需
要
，
重
新
組
織
學
生
文
藝
性
社
團
.....

.... 

佔
全
部
受
調
查
者
百
分
之
二
二
熙

。
五
。

助
其
他......... 

佔
全
部
受
調
查
者
百
分
之
一
點

一
四
。

三
、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的
困
難
程
度
•. 

在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學
校
若
要
配
合
舉
辦
各
種
文
化
或
丈
賽
活
動
，
在
指
導
人
員
、
觀
眾
、
文
藝
人
才
、
活
動

內
容
、
時
間
、
場
地
、
器
材
及
經
費
等
方
面
有
無
困
難
，
困
難
的
程
度
以
何
項
為
重
，
茲
列
表
比
較
調
查
研
究
之
結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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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上
表
可
知
，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學
授
與
文
化
中
心
兩
者
相
配
合
，
在
人
員
、
內
容
、
時
間
、
場
地
、
器
材
或

經
費
等
方
面
，
受
調
查
者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上
認
為
每
項
都
可
能
有
困
辦
。
其
次
，
認
為
會
有
困
難
的
人
數
比
例
，
若
加

以
相
互
比
較
，
可
以
發
現

•• 

經
費
的
困
難
最
受
重
視
，
比
例
最
高
;
活
動
時
間
的
困
難
在
於
次
位
;
活
動
器
材
的
困
難

列
於
第
三
位
;
指
導
人
員
的
困
難
比
例
居
於
第
四
位
;
第
五
位
以
下
依
次
是
活
動
場
地
的
困
難
、
文
藝
人
才
的
困
難
，

觀
眾
的
困
難
和
活
動
內
容
的
困
難
。

四
、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的
主
要
困
難•. 

J3' 

城

昂

E 

臨

接

報

31: 摺

8.8wg 
2
.
3
次

。
.
可
沒

∞
﹒
但
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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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六
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，
學
校
典
文
化
中
心
兩
者
相
互
配
合
，
在
人
員
、
時
間
、
內
容
、
場
地
、
器
材
與
經
費
等
方
面

皆
可
能
有
困
難
，
其
困
難
的
原
因
接
本
調
查
研
究
發
現
其
實
際
情
況
如
下
.. 

L

學
校
要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
舉
辦
文
藝
活
動

，
必
讀
有
指
導
人
員
，
學
校
若
要
支
援
這
些
指
導
人
員
其
可
能
的
困
難

依
次
是
﹒
.

第
一
、
學
校
教
師
教
學
課
業
繁
忙
，
無
暇
支
接
;

第
二
、
學
校
本
身
缺
乏
具
有
文
藝
活
動
專
長
的
人
才
;

第
三
、
學
校
教
師
多
不
顧
或
無
興
趣
支
援
。

Z
學
校
或
文
化
中
心
若
舉
辦
各
類
文
藝
活
動
，
在
觀
眾
或
聽
素
之
來
源
方
面
可
能
有
困
難
，
其
困
難
的
原
因
依
次

是

第
一
、
民
眾
忙
於
生
計
，
無
喂
參
加
或
觀
賞
;

第
二
、
民
眾
觀
眾
保
守
，
缺
乏
從
事
文
藝
活
動
的
動
機
車
習
慣
;

第
三
、
活
動
格
調
太
高
，
說
教
太
濃
，
致
民
眾
不
感
興
趣
。

在
學
校
為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必
讀
積
極
培
育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，
日
前
學
校
現
有
措
施
，
培
育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的

困
難
依
次
是
﹒
.

第
一
、
缺
乏
一
套
一
貫
而
有
系
統
的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培
育
辦
法
;

第
二
、
學
校
缺
乏
具
有
文
藝
活
動
方
面
專
長
的
教
師
;

第
三
、
缺
乏
有
關
文
藝
活
動
之
研
究
機
構
。
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內
容
配
合
上
的
主
要
困
難
依
次
是
﹒
.



第
一
、
學
校
雖
有
音
樂
、
美
術
與
體
育
等
課
程
，
但
這
些
課
程
不
易
與
文
化
活
動
配
合
;

第
二
、
學
投
缺
乏
文
藝
、
一
音
樂
與
體
育
等
社
團
;

第
三
、
學
按
缺
乏
音
樂
、
美
術
等
有
關
課
程
。

5
.學
接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時
間
配
合
上
的
主
要
困
難
依
次
是
﹒
.

第
一
、
學
校
師
生
課
業
，
教
學
繁
重
，
無
暇
參
加
;

第
二
、
文
化
中
心
活
動
，
需
顧
及
大
多
數
民
眾
時
間
，
不
易
安
排
配
合
學
校
;

第
三
、
學
校
推
展
活
動
時
間
有
限
，
花
太
多
時
間
，
學
生
及
教
師
不
顧
一
意
。

6
.學
授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場
地
配
合
上
的
主
要
困
難
依
次
是
﹒
.

第
一
、
開
放
場
地
常
遭
破
壞
，
損
毀
;

第
二
、
學
按
本
身
缺
乏
活
動
場
地
;

第
三
、
開
放
場
地
所
增
加
的
支
出
費
用
太
多
，
不
勝
負
椅
。

月
，L

學
設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器
材
的
支
援
配
合
上
之
主
要
困
難
依
次
是
﹒
.

第
一
、
學
按
缺
乏
有
關
文
化
活
動
的
器
材
如
.• 

樂
器
、
運
動
器
材
、
圖
書
等
;

第
二
、
學
校
開
放
活
動
器
材
，
常
遭
損
壞
、
遺
失
，
不
易
維
護
;

第
三
、
學
校
有
關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多
己
老
舊
，
不
堪
開
放
，
供
社
區
民
眾
使
用
。

&
學
校
典
文
化
中
心
在
經
費
方
面
的
配
合
上
其
主
要
困
難
依
次
是
﹒
.

第
一
、
學
校
本
身
財
務
鐘
拙
，
無
法
支
付
配
合
活
動
所
需
經
費
;

第
二
、
學
投
沒
有
配
合
辦
理
文
化
活
動
經
費
預
算
;

七
七



七
八

第
三
、
學
校
雖
有
預
算
，
唯
屬
杯
水
車
薪
，
於
事
無
補
。

五
、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的
可
行
進
徑
:
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固
然
有
其
困
難
存
在
，
惟
各
級
學
坡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或
經
驗
，
事
實
上
皆
為
大
力
推
動

文
化
建
設
的
重
要
資
源
，
因
此
如
何
克
服
一
切
困
難
，
末
雨
細
題
，
作
有
計
劃
的
準
備
實
為
事
實
所
必
需
。
本
調
查
研

究
已
為
學
校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之
策
略
，
發
現
一
些
重
要
途
徑
，
茲
綜
合
歸
納
如
下
:

L

學
校
支
接
文
化
中
心
安
啡
指
導
人
員
其
可
行
途
徑
，
依
其
重
要
性
可
分
述
下
列
數
項
.. 

第
一
、
速
訂
有
關
學
校
教
師
參
加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辦
法
，
給
予
公
假
、
獎
勵
等
;

第
二
、
大
專
與
文
藝
活
動
有
關
科
系
宜
多
培
養
人
才
，
並
設
法
安
排
到
學
校
服
務
;

第
三
、
利
用
暑
期
於
各
有
關
大
專
臨
校
開
設
文
藝
課
程
，
鼓
勵
學
校
教
師
選
修
。

且
學
校
或
文
化
中
心
舉
辦
各
類
文
藝
活
動
，
為
吸
引
大
量
觀
眾
或
聽
眾
，
其
應
採
行
的
辦
法
主
要
有
下
列
幾
項
.. 

第
一
、
調
查
民
眾
需
要
，
以
設
計
活
動
，
吸
引
民
眾
參
加
;

第
二
、
利
用
大
眾
傳
播
工
具
，
廣
為
宣
傳
、
介
紹
，
以
啟
發
民
眾
參
與
的
興
趣
和
知
識
;

第
三
、
活
動
內
容
設
計
以
民
眾
興
趣
為
主
，
教
育
為
輔
。

a

學
校
為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應
積
極
培
育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，
其
主
要
辦
法
可
採
下
列
各
項
.. 

第
一
、
制
定
一
套
有
系
統
而
一
貴
的
文
藝
人
才
培
育
辦
法
;

第
二
、
利
用
暑
期
，
徵
訓
各
學
校
對
文
藝
工
作
活
動
有
興
趣
的
教
師
，
授
以
文
藝
理
論
與
實
施
技
術
及
方
法
;

第
三
、
師
範
院
校
應
設
音
樂
、
美
術
、
體
育
之
專
修
旺
，
以
培
育
這
方
面
的
師
資
;

第
四
、
大
學
脫
校
有
關
各
系
設
立
研
究
所
，
加
強
培
育
研
究
人
才
;



第
五
、
為
中
小
學
文
藝
資
賦
優
異
學
生
，
設
置
文
藝
教
育
實
驗
班
，
以
培
育
對
文
藝
有
興
趣
的
專
才

0

4
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內
容
配
合
上
的
困
難
，
其
解
決
途
徑
可
採
行
下
列
各
種
方
法

.. 

第
一
、
輔
導
學
生
成
立
文
藝
、
一
音
樂
、
體
育等
社
圈
，
透
過
社
團
來
推
展
與
配
合
;

第
二
、
文
化
中
心
將
其
年
度
或
季
節
活
動
計
劃
通
知
學
校
，
學
校
據
以
擬
定
學
生
活
動
計
劃
，
以
責
配
合
;

第
三
、
修
訂
有
關
課
程
標
準
，
以
配
合
文
化
活
動
。

p
a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時
間
配
合
上
的
困
難
，
其
解
決
途
徑
可
採
行
下
列
各
種
方
法

.. 

第
一
、
利
用
寒
暑
假
期
，
舉
辦
丈
藝
營
(
週
)
;

第
二
、
活
動
採
分
區
舉
辦
方
式
，
以
誠
少
學
校
師
生
奔
波
之
苦
。

第
三
、
活
動
儘
量
安
掛
在
星
期
天
或
假
日
舉
辦
。

a
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場
地
配
合
上
之
困
難
，
其
解
決
途
徑
可
採
行
下
列
各
種
芳
法.. 

第
一
、
政
府
補
助
各
校
偏
列
開
放
場
地
所
需
經
費
;

第
二
、
發
動
社
區
募
捐
，

籌
措
開
放
場
地
所
需
經
費
;

第
三
、
調
整
學
校
經
費
，
人
員
分
配
。

7
.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器
材
的
支
援
配
合
上
的
困
難
，
其
解
決
途
徑
可
採
行
下
列
各
種
方
法.. 

第
一
、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
算

，
有
計
劃
地
補
助
學
校
添
置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;

第
二
、
爭
取
社
會
資
源
，
捐
獻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;

第
三
、
訂
定
學
校
合
理
收
費
辦
法
，
酌
收
部
份
活
動
費
;

第
四
、
學
校
制
訂
器
材
借
用
辦
法
，
如
有
損
毀
遺
失
，
照
價
賠
償
;

七九



入
。

第
五
、

發
動
學
位
所
處
社
區
民
眾
募
捐
，

籌
款
添
購
或
修
補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。

&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經
費
配
合
上
的
困
難

，

其
解
決
途
徑
可
採
行
下
列
各
種

方
法.. 

第
一
、

學
校
提
出
具
體
可
行
活
動
計
劃

，

由
政
府
撥
款
補
助
;

第
二
、
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，
給
予
學
校
適
當
的
獎
助

;

第
三
、

規
定
各
級
學
校
於
年
度

預
算
中
偏
列
推
行
文
藝
活
動
經
費

預
算
;

第
四
、
多
方
爭
取
社
會
資
源
，
並
充
分
利
用
之
;

第
五
、
由
文
藝
基
金
會
，
對
學
校
優
秀
社
團

，

給
予
獎
助
D

貳
、

建

議

基
於
上
述
調
查
研
究
之
結
論

，

為
促
進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
與
「
學
校
教
育
工
作
」
有
效
配
合

，

晏
提
出
下
列
各

項
建
議
。

一
、
文
化
中
心
實
質
計
畫
應
有
效
而
如
期
完
成

政
府
已
計
畫
民
國
六
十
入
|
|
|
七
十
二
年
度
五
年
內

，

在
中
央
籌
建
圖
書
館
，

國
劇
院
、

音
樂
廳
，

自
然
科
學
博

物
館
，
海
洋
博
物
館
及
科
學
工
藝
博
物
館
等
;
在
臺
灣
省
各
縣
市
籌
建
文
化
中
心
或
圖
書
館

，

音
樂
廳
等
;

在
臺
北
市

興
建
社
教
館
、
美
術
館
及
動
物
園
等
，
這
些
文
化
中
心
的
館
舍
建
築
應
妥
為
規
劃
'
嚴
加
督
導，
務
期
如
期
完
成
。

據
反
應
，

目
前
建
立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，
雖
然
進
行
了
為
時
一
年
，

各
級
負
責
人
員
對
於
文
化
中
心
的
形
態

、

地
位
和
任
務
，
從
觀
念
上
還
沒
有
完
全
確
立
與
溝
通
，
因
此
在
興
建
館
舍
工
程
中
，
做
法
各
有
不
同
。
有
的
縣
市
以
圖

書
館
為
文
化
中
心
的
重
心
建
築
;
有
的
縣
市
則
是
把
音
樂
廳
、

博
物
館
設
計
得
很
大
，

圖
書
館
的
建
築
居
於
最
次
;

有



的
縣
市
興
建
文
化
中
心
的
地
熙
，
根
本
沒
有
考
慮
到
當
地
的
人
口
，
教
育
情
形
和
未
來
發
展
，
因
此
所
審
定
的
工
程
藍

圖
，
是
否
符
合
適
用
需
要
，
都
亟
待
適
時
加
以
修
正
與
調
整
。

目
前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以
興
建
圖
書
館
(
包
括
地
方
文
物
陳
列
館
及
畫
廊
)
為
優
先
，
本
調
查
已
發
現
，
若
經
費
許

可
，
民
眾
希
望
進
一
步
興
建
科
學
館
、
音
樂
廳
、
博
物
館
或
藝
術
館
等
。
總
之
，
文
化
中
心
的
實
質
計
畫
是
推
展
文
化

建
設
的
起
步
工
作
，
俗
話
說
:
「
好
的
開
始
就
是
成
功
7

一
企
亡
。
願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有
個
美
好
的
開
端
。

二
、
文
化
藝
術
人
才
應
積
極
培
養
、
儲
訓
與
有
效
流
通

教
育
部
在
建
立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計
畫
及
補
充
計
畫
中
，
對
於
文
化
藝
術
人
才
的
培
養
、
儲
訓
等
已
有
原
則
性
的
預

估
與
計
畫
，
惟
「
人
才
為
一
切
事
業
的
原
動
力
」
'
任
何
事
業
的
成
敗
，
人
才
實
具
有
樞
紐
的
地
位
，
因
此
從
速
建
立

文
藝
人
才
的
培
訓
制
度
，
加
強
各
級
各
類
文
藝
人
才
的
有
放
流
通
乃
成
為
最
迫
切
的
課
題
。

關
於
文
化
建
設
人
才
的
來
源
，
本
研
究
歸
納
受
調
查
者
的
意
見
，
其
優
先
順
序
為

.. 

ω
由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公

開
甄
選
、
儲
訓
，
編
列
候
用
名
冊
，
推
薦
文
化
中
心
聘
任
;
ω
舉
辦
有
關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人
員
特
考
，
以
拔
權
專
才
;

ω
由
各
地
區
協
助
推
展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的
學
校
遴
選
專
才
，
推
薦
文
化
中
心
聘
任

;
ω
由
大
專
院
接
相
關
所
系
科
推
薦

優
秀
畢
業
生
，
予
以
聘
任

;
ω
由
青
年
就
業
輔
導
機
關
，
公
開
甄
選
專
才
，
推
薦
文
化
中
心
聘
任
。

關
於
學
校
教
育
人
員
與
文
化
建
設
人
員
流
通
的
問
題
，
本
研
究
發
現
其
困
難
有
一
二.. 

ω
學
校
教
師
教
學
課
業
繁
忙

，
無
喂
支
援
;
ω
學
校
本
身
缺
乏
具
有
文
藝
活
動
專
長
的
人
才

;
ω
學
校
教
師
多
不
顧
或
無
興
趣
支
援
。
此
外
，
目
前

學
校
培
育
文
藝
工
作
人
員
亦
有
三
項
困
難
:
ω
缺
乏
一
套
一
貫
而
有
系
統
的
文
藝
工
作
人
才
培
育
辦
法
;
ω
學
校
缺
乏

具
有
文
藝
活
動
方
面
專
長
的
教
師
;
缺
乏
有
關
文
藝
之
研
究
機
構
。

針
對
上
述
之
困
難
，
首
先
應
從
速
制
定
學
校
教
育
人
員
、
社
會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及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人
員
等
相
互
流

i\ 



j\. 

通
辦
法
的
法
律
，
最
近
正
在
研
訂
中
的
「
教
育
人
員
任
用
條
例
」
'
就
是
此
方
面
的
一
項
重
要
憑
藉
，
透
過
法
律
條
文

的
明
確
規
定
，
建
立
上
述
人
員
的
任
用
敘
薪
，
服
務
年
資
等
相
五
比
照
的
制
度
，
可
加
速
促
進
人
事
管
道
的
陽
通
。

其
次
，
為
使
學
校
教
育
人
員
與
文
化
中
心
人
員
相
五
流
通
，
亦
應
考
慮
下
列
辦
法

:
ω
速
訂
有
關
學
校
教
師
參
加
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辦
法
，
給
予
公
假
、
獎
勵
等
;
ω
大
專
與
文
藝
活
動
有
關
科
系
宜
多
培
養
人
才
，
並
設
法
安
排
到
學
校

服
務
;
ω
利
用
暑
期
於
各
有
關
大
專
臨
校
開
設
文
藝
課
程
，
鼓
勵
學
技
教
師
選
修

;
ω
制
定
一
套
有
系
統
而
一
貫
的
文

藝
人
才
培
育
辦
法
;
ω
師
範
院
按
應
設
一
音
樂
、
美
術
、
體
育
之
專
修
班
，
以
培
育
此
方
面
之
師
資
;
的
大
學
民
校
有
關

各
系
設
立
研
究
所
，
加
強
培
育
研
究
人
才
;
仍
為
中
小
學
文
藝
資
賦
優
異
學
生
，
設
置
文
藝
教
育
實
驗
班
，
以
培
育
文

藝
專
才
。

總
之
，
學
校
教
育
人
員
對
於
文
化
、
藝
術
、
康
樂
及
體
育
等
有
專
長
者
，
應
多
貢
獻
於
未
來
之
文
化
建
設
，
而
文

化
建
設
人
員
亦
應
經
常
至
各
級
學
按
服
務
，
成
為
學
校
之
文
化
藝
術
資
源
。

三
、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的
場
地
應
充
分
開
放
與
相
互
運
用

文
化
中
心
的
館
舍
與
場
地
除
為
民
眾
開
放
外
，
應
時
常
配
合
學
校
教
學
，
充
卦
提
供
配
合
學
校
口

文
化
建
設
除
了
學
校
場
地
應
加
配
合
外
，
無
論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、
寺
廟
、
教
堂
、
民
間
社
團
會
所
、
私
立
社
教
機

關
館
舍
等
，
亦
皆
可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。

學
校
為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必
讀
開
放
場
地
，
民
眾
反
應
學
校
的
運
動
場
、
禮
堂
、
圖
書
館
(
室
)
及
教
室
等
，
均
應

對
外
開
放
，
若
有
不
足
，
目
前
就
應
開
始
增
建
或
擴
充
。

學
校
開
放
場
地
其
基
本
困
難
有
三
熙

:
ω
常
遭
破
壞
、
損
毀

;
ω
學
校
本
身
缺
乏
適
當
場
地

;
ω
增
加
支
出
費
用

太
多
，
不
勝
負
稿
。
建
議
解
決
辦
法
在
於
•• 

ω
政
府
補
助
各
校
編
列
開
放
場
地
所
需
經
費

;
ω
發
動
社
區
募
捐
，
籌
措



開
放
場
地
所
需
經
費

;
ω
調
整
學
校
經
費
、
人
員
之
分
配
。

總
之
，
學
接
應
克
服
一
切
困
難
，
將
操
場
、
禮
堂
、
教
室
、
實
驗
室
等
場
所
、
在
必
要
時
，
對
社
區
民
眾
開
放
，
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。

四
、
學
校
典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的
活
動
內
容
應
有
完
整
設
計
與
相
五
配
合

基
本
上
，
在
文
賽
活
動
或
社
會
運
動
中
，
學
校
應
加
以
配
合
，
以
作
為
重
要
的
教
育
單
元
來
施
教
。
反
之
，
在
學

設
的
重
要
活
動
或
運
動
會
中
，
文
化
中
心
亦
應
有
相
對
的
配
合
，
以
求
擴
大
事
功
。

目
前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在
活
動
內
容
配
合
上
的
主
要
困
難
是
﹒
﹒

ω
有
些
學
校
缺
乏
文
藝
課
程
﹒
p
ω
文
藝
課
程
內
容

不
盡
助
合

;
ω
有
些
學
校
缺
乏
文
藝
社
團
等
。
建
議
以
下
列
方
法
尋
求
解
決
之
道

:
ω
調
查
民
眾
需
要

;
ω
利
用
大
眾

傳
播
媒
介
，
廣
為
宣
傳
;
ω
活
動
內
容
設
計
，
以
民
眾
興
趣
為
主
，
教
育
為
輔

;
ω
輔
導
學
生
成
立
文
藝
性
社
團
;
份

文
化
中
心
活
動
計
董
應
通
知
學
校
，
學
校
據
以
擬
定
學
校
活
動
計
畫
;
例
修
訂
課
程
標
準
'
以
配
合
文
化
活
動
。

五
、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的
活
動
時
間
應
邁
當
安
排
與
充
份
協
調

學
校
配
合
推
動
文
化
建
設
，
時
間
的
選
擇
與
安
排
關
係
成
敗
至
大
。
一
股
民
眾
反
應
，
較
適
當
的
時
間
是
配
合
國

家
慶
典
或
民
俗
節
日
，
學
校
放
寒
暑
假
時
亦
至
為
方
便
，
不
然
就
利
用
假
日
或
夜
晚
。

本
研
究
亦
發
現
民
眾
平
時
忙
於
生
計
，
無
喂
參
加
文
化
活
動
，
學
校
師
生
亦
因
課
業
繁
重
，
無
暇
參
與
，
因
此
，

今
後
學
校
或
文
化
中
心
要
舉
辦
文
藝
活
動
建
議
在
時
間
上
考
慮
.. 

ω
多
利
用
寒
暑
假
日
，
舉
辦
較
長
期
的
文
藝
營
(
週

)
或
季
節
性
活
動
;
ω
活
動
採
分
區
舉
辦
方
式
，
時
間
散
開
並
可
滅
少
民
眾
奔
放
之
苦
;
ω
平
時
活
動
儘
量
配
合
國
慶

節
日
或
星
期
假
日
與
夜
晚
。
總
之
，
文
藝
活
動
或
休
閒
娛
樂
時
間
務
期
錯
閱
，
避
免
衝
突
，
以
擴
大
效
果
。

六
、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的
設
備
器
材
應
有
計
畫
添
置
與
相
互
支
援

入



)\ .. 
阻

學
校
為
推
展
文
化
活
動
必
須
充
實
各
科
器
材
和
設
備
，
如

.• 

文
庫
器
材
、
圖
書
報
刊
、
運
動
器
材
和
會
議
設
備
等

。
這
些
設
備
和
器
材
必
讀
有
計
劃
地
添
置
，
分
期
分
類
逐
年
完
成
。

本
研
究
發
現
若
要
學
校
的
設
備
或
器
材
來
支
援
文
化
建
設
可
能
的
困
難
有
三
項
﹒
﹒ω
學
校
本
身
缺
乏
足
箏
的
器
材

;
ω
學
校
若
開
放
器
材
，
常
遭
損
壞
、
遺
失

;
ω
學
校
的
器
材
已
甚
老
舊
，
不
堪
開
放
。
因
此
為
推
展
文
化
活
動
，
建

議
在
器
材
與
設
備
方
面
，
應
採
以
下
諸
項
措
施
.. 

ω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，
有
計
劃
地
補
助
學
按
添
置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;

ω
爭
取
社
會
責
頓
，
捐
獻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;

ω
訂
定
學
校
合
理
收
費
辦
法
，
酌
收
部
份
活
動
費
;

川
開
學
校
制
訂
器
材
借
用
辦
法
，
如
有
損
毀
遺
失
，
照
價
賠
償
;

ω
發
動
社
區
民
眾
募
捐
，
添
購
或
修
補
文
化
活
動
器
材
。

七
、
學
校
與
文
化
中
心
應
寬
當
經
費
與
相
互
揖
注

俗
語
云
:
「
財
政
為
庶
政
之
母
。
」
本
研
究
亦
發
現
.• 

舉
辦
文
化
活
動
以
「
經
費
的
困
難
」
最
為
民
眾
所
重
視
，

其
困
難
的
反
應
比
例
最
高
口

文
化
建
設
的
經
費
目
前
已
知
的
主
要
辦
法
是

:
ω
中
央
及
省
(
市
)
政
府
編
列
年
度
專
款
預
算
;
ω
由
政
府
與
民

間
共
同
成
立
文
化
基
金
會

;
ω
儘
量
利
用
社
會
或
民
間
資
諒
。
事
實
上
，
文
化
建
設
中
館
舍
的
建
築
固
然
要
大
量
經
費

，
將
來
龐
大
的
維
護
和
管
理
經
費

，
尤
其
需
要
編
列
充
足
的
預
算
來
加
支
應

，
這
些
都
應
有
完
整
的
考
慮
。

目
前
若
要
學
校
來
配
合
文
化
建
設
，
在
經
費
上
就
有
很
大
的
困
難
，
其
實
際
情
況
有
一
二

•• 

ω
學
校
本
身
財
務
題
組

;
ω
學
校
沒
有

配
合
文
化
活
動
的
經
費
預
算

;
ω
學
校
雖
有
預
算

，
杯
水
車
薪
，
於
事
無
補
。



今
後
為
使
學
校
充
分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，
在
經
費
方
面
必
讀
作
充
分
的
考
慮
，
其
具
體
可
行
的
辦
法
，
建
議
採

取
下
列
數
種
途
徑
﹒.

ω
學
校
提
出
具
體
可
行
活
動
計
畫
，
由
政
府
撥
款
補
助
;

ω
由
政
府
緝
列
預
算
，
給
予
學
校
適
當
的
獎
助
;

ω
規
定
學
校
緝
列
推
行
文
藝
活
動
的
年
度
預
算

﹒
9

ω
爭
取
社
會
責
諒
.
，

ω
由
文
藝
基
金
會

，
獎
助
學
較
優
秀
社
圈
。

八
五



附
錄
一
.. 

「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」與
「
學
校
教
育
工
作
」
應
如
何
有
效
配
合
分
區
座
談
會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
時
間

:
六
十
八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八
時
卅
分

一
一、
地
熙.. 

本
部
五
二
二
會
議
室

二
、
主
持
人
:
王
司
長
華
林

四
、
出
(
列
)
席
人
員.. 
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
臺
灣
大
學

中
興
大
學

實
踐
家
專

國
立
中
央
圖
書
館

國
立
中
央
圖
書
館
臺
嚮
分
館

臺
北
市
社
會
教
育
館

臺
北
市
圖
書
館

臺
北
縣
圖
書
館

基
隆
市
圖
書
館

宜
蘭
縣
圖
書
館

嚴
天
秩

朱
辱
樓

呂
炳
川

王
振
鵲

劉
昌
博

楊
振
華

楊
志
石

洪
幸
友

會
紀
元

江
清
輝 紀

錄•• 

郭
美
雪

張
清
治

八
七



花
蓮
縣
圖
書
館

臺
北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
基
隆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
臺
北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
宜
蘭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
花
蓮
縣
政
府
教
育
局

臺
北
市
景
美
女
高

臺
北
市
介
壽
圈
中

臺
北
市
一
幅
星
國
小

本
部

五
、

主
席
報
告
:
(
略
)

六
、

專
題
報
告

.. 

(
略
)

七
、

討
論
事
項•. 

H
朱
主
任
辱
樓•. 

L

運
用
大
專
社
團
來
推
展
社
區
青
少
年
文
藝
活
動
。

且
為
便
利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
，

應
分
以
下
九
組
展
開
工
作•. 

ω
整
體
規
畫
組

ω
文
化
專
家
理
論
研
究
組

ω
一
音
樂
組
盼
博
物
組

王
景
華

施
金
泄

曹
椅
生

朱
宏
遠

范
功
勤

莊
和
雄

梁
素
霞

林
揮

鄭
吉
男

馬
希
伯

陳
政
雄

林
蓮
珠

蔡
保
田

培

林

李
建
興

/九

八

王
華
林

ω
建
築
組

的
開
圖
書
組



的
學
校
聯
繫
組
叫
社
區
工
作
配
合
組

(
以
上
各
組
均
應
考
慮
地
方
特
有
之
色
彩
)

已
呂
主
任
炳
川
•• 

目
前
的
民
族
音
樂
僅
重
推
廣
未
重
研
究
，
更
沒
有
培
養
研
究
人
員
的
機
構
，
希
望
天
專
院
接
應
設
置
音
樂
研
究

所
，
以
培
養
人
才
。

目
林
校
長
揮
﹒
-

L
中
小
學
對
於
文
藝
活
動
應
重
靚
興
趣
的
陶
冶
與
培
養
，
大
專
則
應
注
重
推
廣
。

且
學
校
之
指
導
人
才
缺
乏
，
應
如
何
及
早
培
養
有
關
單
位
應
有
整
體
之
規
畫
。

在
中
小
學
可
供
應
場
地
，
但
設
備
欠
缺
。

4

升
學
壓
力
大
，
學
生
很
不
顧
參
與
文
藝
活
動
。

四
劉
館
長
昌
博
﹒
-

L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人
員
宜
採
聘
任
與
約
聘
並
行
。

且
經
費
方
面
應
加
強
開
發
社
會
資
源
。

a

文
化
中
心
與
學
校
、
社
會
闊
的
合
作
方
式
要
考
慮
地
方
性
。

因
曹
局
長
荷
生
﹒
-

L

人
員
及
設
備
的
限
制
下
，
並
非
每
個
學
投
都
有
能
力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。

且
在
升
學
壓
力
的
負
擔
下
，
應
設
法
溝
通
學
生
家
長
，
使
學
生
參
加
活
動
。

a

學
投
首
應
注
重
指
導
人
才
之
培
育
。
。

ω
觀
光
配
合
組

í\ 
九



九

。

A
U學
授
如
有
計
畫
的
開
放
，
教
育
局
可
施
部
份
經
費
補
助
其
損
毀
。

付
洪
館
長
幸
友
﹒
-

1
、
學
校
圖
書
館
未
全
面
開
放
，
學
生
湧
向
地
方
圖
書
館
，
影
響
正
常
使
用
。

Z
文
物
陳
列
室
應
蒐
集
地
方
資
料
展
示
以
推
展
觀
光
。

a

文
化
中
心
應
調
查
，
學
投
場
地
的
狀
況
作
為
輔
導
之
依
據
。

A
t行
政
人
員
應
激
至
最
低
，
而
專
業
人
員
應
相
對
增
加
，
且
不
受
任
用
資
格
限
制
。

的
陳
謀
長
政
雄
﹒
-

L
參
加
文
藝
活
動
優
歸
者
除
應
作
巡
迴
演
出
或
展
覽
外

，
亦
應
提
高
獎
勵
。

且
辦
理
各
項
活
動
應
提
早
公
布
，
俾
能
充
分
準
備
以
提
高
績
殼
。

9
4應
多
舉
辦
專
家
指
導
座
談
會
。

也
國
民
中
學
應
成
立
文
藝
教
育
實
驗
班
，
使
中

小
學
生
對
文
藝
活
動
有
興
趣
者
可
給
于
培
育
。

例
如
味
校
長
素
霞
﹒
-

L

各
校
應
建
立
具
有
地
方
性
色
彩
的
一
音
樂
圖
書
館
。

Z

目
前
高
中
缺
乏
音
樂
實
驗
宜
，
應
普
設
小
型
音
樂
廳
，
以
校
正
忽
視
一
音
樂
教
育
之
弊
。

例
會
館
長
紀
元
﹒
-

L
文
化
中
心
的
建
築
設
備
應
能
符
合
未
來
各
項
活
動
的
推
展
。

且
為
使
各
社
教
館
及
圖
書
館
在
推
展
活
動
時
不
發
生
困
難
，
必
先
瞭
解
學
按
教
育
的
目
標
及
理
想
。

的
楊
館
長
振
華
﹒
.



L

各
級
學
校
支
援
文
藝
活
動
以
提
供
指
導
人
才
為
主
。

且
可
否
考
慮
以
法
令
規
定
學
校
應
儘
量
支
接
文
藝
活
動
。

a

文
化
中
心
應
正
名
為
文
化
指
導
中
心
，
在
社
教
機
構
與
學
授
之
上
，
負
加
強
協
調
實
施
活
動
之
任
務
。

的
王
館
長
振
鵲
﹒
-

L

應
盡
力
改
善
一
般
社
會
人
士
及
學
投
忽
視
文
化
中
心
之
觀
念
。

Z

圖
書
館
之
管
理
人
員
必
需
兼
具
專
業
知
識
及
教
育
觀
念
。

a

園
書
館
應
設
置
學
按
服
務
部
，
以
推
展
學
校
之
文
藝
活
動
。

也
閩
書
館
應
培
養
非
學
生
之
一
般
讀
者
亦
能
利
用
圖
書
館
。

丘
圖
書
館
之
藏
書
應
應
社
會
人
士
、
學
生
、
家
庭
主
婦
及
研
究
人
員
等
所
需
之
各
種
資
料
，
且
要
有
計
畫
的
搜

集
並
集
中
分
類
編
目
。

四
月
十
九
日
(
星
期
四
)
新
竹
區
議
題
討
論•• 

H
眺
園
高
中
﹒
-

L

學
按
教
師
學
有
專
長
之
人
才
不
少
，
今
日
社
會
文

藝
活
動
全
靠
學
授
，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多
與
學
校
聯
繫
，

人
才
資
源
是
沒
有
問
題
。

且
學
校
有
場
地
供
應
但
缺
乏
設
備
，
希
望
各
校
校
長
能
打
破
本
位
主
義
，
使
學
較
場
地
有
計
畫
的
開
放
。

a

學
校
經
費
不
足

，
希
望
政
府
能
寬
籌
經
費
。

口
竹
南
高
中

.• 

L

文
化
工
作
的
推
動
所
需
經
費

，
政
府
的
補
助
額
有
限
，
可
尋
民
間
團
體
籌
措
經
費
。九



九

Z

普
通
中
學
升
學
壓
力
很
重
，
學
校
推
展
活
動
的
時
間
有
限
，
花
太
多
時
間
在
活
動
上
，
學
生
不
顧
一
意
，
如
何

解
決
是
一
大
問
題
。

目
眺
圍
新
明
園
中

•• 

L
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的
地
位
究
應
屬
何
?
可
指
揮
何
單
位
?
與
其
他
行
敢
單
位
的
關
係
若
何
?
皆
應
有
胡
文
規
定

，
以
避
免
發
生
行
政
系
統
上
的
困
擾
。

Z
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，
是
否
能
以
行
敢
命
令
于
所
屬
縣
市
各
單
位
如
有
資
料
需
送
文
化
中
心
收
集
。

倒
桃
園
縣
圖
書
館
﹒
.

各
項
社
教
活
動
的
演
出
，
缺
乏
觀
眾
基
礎
。

的
新
竹
高
中
﹒
-

L
文
藝
活
動
之
推
展
應
由
社
教
單
位
統

籌
規
畫
，
學
校
盡
力
配
合
支
援
。

Z
建
議
在
不
影
響
學
按
正
常
教
學
的
情
況
下
，
由
各
校
校
長
推
選
出
音
樂
及
文
藝
素
養
好
的
教
師
，
由
社
教
機

構
聘
為
指
導
員
，
來
推
行
全
民
文
藝
活
動
，
使
其
能
具
整
體
化
o

a

舉
辦
各
項
文
藝
活
動
宜
注
重
發
表
。

4
.社
教
單
位
結
合
學
校
，
針
對
地
方
的
特
色
輪
辦
文
化
座
談
會
。

丘
結
合
地
方
青
少
年
舉
辦
青
年
文
藝
講
座
。

a
u教
育
當
局
加
強
辦
理
愛
國
歌
曲
之
徵
選
。

付
新
竹
師
專
附
小
﹒
.

應
訂
立
小
學
階
陸
所
必
需
學
習
之
中
國
圍
有
文
化
之
範
圍

D



份
苗
栗
農
工

•• 

L
職
授
課
程
標
準
缺
乏
一
音
樂
、
美
術
及
本
國
史
地
的
課
程
，
沒
有
愛
國
情
操
的
訓
練
，
如
何
配
合
推
行
文
化
活

動
。

旦
國
樂
為
中
國
文
化
之
一
部
份
，
何
以
國
歌
不
以
國
樂
來
伴
奏
。

n
a文
藝
活
動
要
宣
導
全
民
參
加
，
不
要
僅
以
學
生
為
對
象
。

的
新
竹
建
華
國
中
﹒
-

L
派
教
師
到
文
化
中
心
指
導
活
動
，
希
能
給
鐘
熙
費
，
校
方
派
人
代
課
。

Z

社
會
上
有
一
盡
失
落
的
青
少
年
，
常
破
壞
各
種
社
教
建
築
，
希
望
能
妥
善
規
畫
，
幫
助
他
們
。

例
桃
園
僑
愛
國
小
﹒
-

L

小
學
大
多
沒
有
禮
堂
，
要
供
應
場
地
，
是
很
困
難
。

Z

小
學
沒
有
升
學
壓
力
，
可
以
全
力
支
援
文
化
中
心
。

在
對
於
參
加
文
藝
活
動
的
教
育
人
員
應
給
予
適
當
的
獎
勵
。

4

小
學
經
費
有
限
，
老
師
參
加
活
動
，
差
旅
費
無
法
支
付
。

瓦
文
化
中
心
將
來
工
作
推
展
能
否
考
慮
到
配
合
學
麓
的
需
要
白

的
眺
園
縣
教
育
局
社
教
課
﹒
-

L

社
教
單
位
辦
理
之
各
項
活
動
層
次
太
高
，
不
為
一
般
民
眾
所
能
接
納
，
希
望
能
投
民
所
好
，
辦
理
活
動
以
民

眾
能
接
納
者
為
主
，
教
育
價
值
為
輔
，
次
數
多
7

，
漸
為
民
所
接
受
時
再
反
主
為
輔
，
即
可
達
到
效
果
。

Z
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，
希
主
管
單
位
多
蝙
列
經
費
，
使
學
投
可
免
費
借
到
場
地
，
辦
理
較
多
服
務
性
的
演
出
口

九



九
四

白
楊
梅
高
中
.. 

各
項
文
藝
活
動
的
推
展
可
依
學
校
、
縣
市
、
社
區
的
特
色
推
展
。

由
趙
局
長
錦
水
﹒
-

L

文
藝
活
動
的
推
展
，
最
需
求
者
為
人
才
，
學
校
具
有
特
殊
專
長
學
生
及
指
導
老
師
，
學
生
參
加
活
動
，
老
師

有
機
會
指
導
，
不
但
可
發
掘
人
才
，
更
可
使
具
有
專
長
的
老
師
發
揮
其
才
能
。

Z

加
強
校
際
間
文
藝
活
動
，
比
賽
宜
具
有
彈
性
，
以
發
表
為
主
。

四
月

廿
一
日
(
星
期
六
)
臺
中
區
議
題
討
論.. 

L
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如
無
權
貴
，
對
於
參
加
活
動
的
老
師
無
法
給
予
獎
勵
，
學
校
就
無
法
配
合
。

Z

辦
理
文
藝
活
動
最
困
難
的
問
題
是
觀
眾
太
少
，
應
加
強
宣
傳
。

甘
心
現
行
辦
理
社
教
活
動
不
移
大
眾
化
，
希
望
參
加
活
動
優
勝
者
可
到
各
社
區
作
巡
迴
演
出
，
可
收
最
大
民
眾
致
果

4

利
用
各
種
地
方
集
會
展
示
各
種
社
教
活
動
。

a

希
望
社
教
單
位
多
支
持
圖
書
館
，
將
其
不
能
辦
之
社
教
活
動
交
由
圖
書
館
來
辦o

p
a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宜
以
社
會
大
眾
為
對
象

，
不
宜
以
學
校
為
宣
傳
對
象
。

月e
e
e
-
h

普
通
中
學
因
受
升
學
壓
力
，
不
能
全
力
支
援
推
行
文
藝
活
動
。

&
文
化
中
心
設
立
後
建
議
多
聘
用
大
專
具
有
專
長
之
年
輕
人
。

Q

叭
學
校
在
不
影
響
學
生
課
業
及
老
師
授
課
的
原
則
下
，
才
能
支
援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，
對
於
參
加
的
老
師
希
能

給
予
公
假

，
不
再
補
課
，
老
師
才
有
熱
忱
指

導
活
動
。



m
辦
理
各
項
社
教
活
動
文
化
中
心
應
多
與
社
教
館
國
書
館
協
調
，
避
免
重
擾
，
學
校
可
誠
少
負
擔
。

口
為
避
免
升
學
升
級
課
業
繁
重
，
文
化
中
心
辦
理
各
項
活
動
儘
可
能
安
啡
在
第
一
學
期
。

也
建
議
政
府
寬
列
經
費
，
學
校
到
外
地
參
加
活
動
，
希
望
政
府
能
補
足
差
接
費
。

時
學
校
很
願
意
場
地
開
放
，
唯
管
理
費
及
保
養
費
用
學
校
無
法
負
擔
。

M
圖
書
館
對
全
民
開
放
，
書
籍
常
有
遺
失
，
希
望
全
額
補
助
。

臼
圖
書
館
與
學
校
應
訂
定
五
借
的
辦
法
。

m
各
學
校
教
師
可
作
一
性
向
測
驗
，
將
其
專
長
分
類
，
可
支
援
文
化
中
心
。

口
各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宜
有
相
同
的
經
費
標
準
及
煽
列
原
則
。

凶
縣
市
辦
理
社
教
活
動
，
中
小
學
全
力
支
援
，
惟
高
中
以
上
學
校
較
少
配
合
，
宜
訂
定
辦
法
，
以
求
分
工
。

"
建
議
文
化
中
心
之
重
要
人
員
宜
列
入
編
列
D

m
寺
廟
、
教
堂
希
能
開
放
民
眾
使
用
。

們
“
辦
理
社
教
活
動
之
各
單
位
應
揖
棄
本
位
主
義
相
互
支
援
協
調o

m
文
化
中
心
不
必
普
遍
設
立
，
應
求
實
殼
。

幻
社
教
活
動
之
內
容
及
時
間
要
適
合
民
眾
才
能
引
起
興
趣
參
加
。

仰
的
學
校
支
援
文
化
中
心
，
政
府
在
經
費
上
的
補
助
有
限
，
可
否
在
精
神
方
面
鼓
勵
學
校
。

鈞
師
專
應
培
養
一
音
樂
、美
術
、
體
育
方
面
專
才
師
贅
。

四
月
廿
七
日
(
星
期
六
)
高
雄
區
議
題
討
論
•. 

L

設
立
文
化
中
心
要
寬
列
經
費
，
重
視
專
家
，
維
護
國
實
。

九
五



九
六

且
應
訂
定
辦
法
，
鼓
勵
對
文
藝
有
興
趣
的
人
參
與
文
化
中
心
工
作
。

a

建
議
在
校
術
科
方
面
成
績
優
異
者
，
參
加
大
專
聯
考
時
，
應
以
術
科
分
數
為
主
。

4
.

政
府
宜
制
定
法
令
來
維
護
我
國
藝
術
。

F
a要
學
較
配
合
文
化
中
心
推
動
文
藝
活
動
，
首
需
由
中
央
或
省
寬
列
經
費

，

統
籌
規
畫
，
利
用
學
校
人
才

，

供
應

設
備
，
統
一
訓
諒
。

a

各
縣
市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，
彼
此
應
相
互
聯
繫
研
究
推
展
活
動
。

1

增
加
活
動
場
地
，
改
進
管
理
方
法

，

建
立
場
地
管
理
人
員
服
務
觀
念
。

&
政
府
應
加
強
輔
導
民
間
文
藝
社
團
的
組
織
，
由
政
府
設
專
人
管
理
，
編
列
經
費
，
以
運
用
其
協
助
社
教
單
位
辦

理
各
項
活
動
。

a

學
校
場
地
開
放
主
要
有
二
項
困
難
.. 
ω
是
管
理
人
員
不
足
，

ω
是
維
護
費
用
不
移
。

m
文
化
中
心
應
對
中
華
文
化
作
有
系
統
的
介
紹

，

對
各
階
層
人
士
施
以
民
族
精
神
教
育
，
使
之
成
為
文
化
中
心
之

一
特
色
。

日
文
化
中
心
應
儲
備
各
項
活
動
之
指
導
人
員
，
學
校
具
有
特
殊
才
能
的
教
師
可
聘
為
文
化
中
心
指
導
人
員
，
學
校

亦
可
向
文
化
中
心
提
供
指
導
人
員
。

口
文
化
中
心
之
各
項
活
動
應
以
社
會
大
眾
為
對
黨
，
不
宜
以
學
校
為
主
。

口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，
各
項
文
藝
社
歡
活
動
由
文
化
中
心
統
籌
規
畫
了
學
校
全
力
支
援
。

M
教
師
以
不
影
響
學
生
課
業
的
原
則
上
才
能
參
加
文
化
活
動
，

希
望
能
給
于
酬
勞
、

獎
勵
及
公
假
白

白
社
教
單
位
之
推
動
文
藝
活
動
人
員
應
有
專
業
訓
練
。



閃
閃
學
校
重
心
是
正
常
教
學
，
社
會
教
育
是
屬
機
會
教
育
，
學
校
無
法
全
力
配
合
。

口
縣
市
辦
理
社
教
活
動

的
機
構
太
多

，
活
動
重
讀
辦
理
，
都
要
學
位
配
合
，
學
投
負
擔
太
重
，
建
議
各
機
構
推
動

社
教
活
動
，
應
相
互
協
調
，
統
一
規
畫
，
不
要
重
接
辦
理
。

間
各
項
文
化
活
動
指
導
人
員
缺
乏
，
主
要
是
沒
有
專
門
訓
練
培
養
人
才
的
學
授
。

凹
文
化
中
心
成
立
後
與
各
縣
市
之
社
教
館
在
職
務
上
如

何
畫
分
。

仰
文
化
中
心
之
組
織
類
型

，
究
為
實
體
或
為
虛
體
，
原
則
上
應
予
確
立

o

n
維
護
民
族
文
化
，
日
韓
二
國
做
進
很
好
，
可
貴
借
鏡
。

位
應
辦
理
適
合
中
下
階
層
人
士
之
社
教
活
動
。

幻
文
化
中
心
將
來
場
地
出
租
宜
預
先
規
蓋
好
。

叫
“
文
化
中
心
未
成
立
前
，
給
社
教
單
位
部
份
經
簣
，
預
備
文
化
中
心
未
來
工
作
。

鈞
文
化
中
心
應
為
各
縣
市
推
展
文
化
、
社
會
教
育
之
最
高
機
構
。

九

七



制轉二

「文化中心工作J 與「學校教育工作」有效配合途徑調查問卷

圓圓十項建骰之錢，發間將椎動十二頃建設﹒其中之一的頂撞立各，革命女化中心， 以推展艾化建設。也於r文化中心工

作J 與 「學校教育工作」關係維為會切 ， 為了解兩老相互配合的困儷與東服困難之道 ﹒ 以供今後嵐重文化建駝的參考 ﹒ 特

數計*間lfi o 憊的意見非常寶貴，敬請依圖書憊的前~前實現容，本問卷前於接至2旭日內讀~. .l)'率都(臺北市中山南路

5 \t)歡會計31小組峻。甜甜您的支持與合作 。

棋客看基本資料:

-、現答者服務單位〈論在「服研單位」前之口肉tJ- r J J 記號〉

教育 部豈有? l、青敬啟

民國六十八年九月

口國民大會 口立~屁 巴監察缸 口省(民轍市〉聲會 口縣(省路市)謹﹒ 口中央A育行政草書咽

口省(駐僑市)教育行政機關 口縣〈省精市 )ft育行政續開 口國立祉.機構 口省(民略布)社教撥開

口縣(繡市)il:~.. 口大時投 口商中〈酬) 口圈中(初中〉 口四小 口其他一一一一一

{請自民寫》

二 ﹒ 揖答者驗研(請在「職屑」 前之口內行一 r J J 記號)
口民意代支 口教育行政.111主管(不合祉tt擴構負責人) 口社教犧構負究人 口教師( J世蹟} 口主佳

口校長 口其他

三 ﹒ 損答者服務單位地點

口臺北市 口商JU市 白省轄市 口縣þ市 口各鄉鐵

第 - 部 份

法作﹒毆明 :

@請在各逝的若干符集中 ﹒ 趣出一個與您的意見最偉近者，並在:lt前面的口內 ， 打- r v' J 戲。
@如還其他欄者 ， 務府在其後的鎮緣上 ， 寫出您具饋的意且來。

@誌便幸峨們的統計處理 ﹒ 4軒a$每-題都~作答。

1縣市文化中心~、國續做(包搭地方文物陳列館及畫廊)外，如經簣，于可 ， 唐iJl建何看見優先?

口@音樂鷹 。

口" ~草昌衛銜。
口 @博物館。

口@科學館 。

口@其他 .

2.推展文化建設﹒ it其活動性質而言 ， 應做何種安啡 ， 較為恰當?

口@以民眾興趣為主 . tt宵住處暢。

口@以故背性為主 ， 民眾興趣為輛。

口 @A達成文化建敵目標恐難顧及民眾興趣 。

口 @其使用且作推展 ﹒ 暫時不須考慮教育盤。

口 @其他

&舉辦文化活動 ， 推展文化建設 ， 說真地點而言 ， 應;

口@以在文化中心內舉辦13宜。

口@噩噩利用各級學校紛地設偽舉辦。

口@由學校配合文化中心 ， 在社區活動場所舉辦。

口@以巡迴方式，錄，重點實胞 ， 翰流在各鄉鎮舉辦。

口 @以上四種方式可I!需要靈活踩用。

口@其他一-
4.配合推展文化建訟 . 1!!以何級學位為主?

口@大事說蚊。
口@高級中"J(含繭，極 ﹒ 捕彼)。

口 @國民中"JI(含取立初級中學)。

口@國民小學(含也立小學)。

口@國民中小學(合同類&投)。

口 @其他

已未來援農艾化建設 ﹒ 有關人員的來源 ， 以何者嚴重$適宜?

口也澤辦有關文化中心工作人民特考 ， 以放撞車才。

口@曲大專踐使相關所 、 系 、 科 ﹒ 推薦優秀畢業生 ， 于l品1月，任。

口 @由各地區協助推展文化中心工作的學校遴選專才 ， 推駕文化中心聘任。

口@由青年前樂Mm機關 ﹒ 公開甄還專才 ， 推謂文化中心聘任。

口@由主管教育行歌.閻公開甄選 、 cl訓 ， 總列~用各珊 ， 搓.文化中心聘任。

口 @其他

6.為配合推展文化趙品 ， 文化中心及各紋社教換機， 最感缺乏的人才是 :

口@統懿鏡靈的行改人芳。
口@各類專集人才。

口@文藝活動的人J'。

口@康樂活動的人才。

口 @以上四類人才均感缺乏。

口 @其他

民推展文化建設 ， 其經費來，、原:

口@由中央及省(前 ) 政府組列年度專款預算。

口@由縣(府)f{府組列年度專款預算。

口 @僅盈利用社會資源 ﹒ 山民間，軍樂專款。

口 @政府與員間共同成立文化基金會 。

口 @其他

a章含省 ( 市)或縣(前 )每~~動成立;;:化基金會" 您認為 :

口@確實有必要於各級政府中分別成立。

口 @中央巳機定成立計宜 ， 省(市)或縣 ( 布 ) 可不必帶成立。

口 @省 ( 市) 可考慮成立 ， 而縣 ( 市 ) 則無此必要。

口@省(前)可不必成立 ， 而宜以縣(市)為單位。

口@其他

9.學校配合文化中心 ﹒ 雄展文化越餒 ， 經費耗用最夫的可能是 :

口@活動贅。

口 @秘地修緒 、 f.lf~.o

口@設備 ‘ 器材揖恆 ﹒ 究貿貨(含耗損費)。

口@人事贅。

口 @其他一一-
10.為配合文化扭扭之*腿. '>>'校應以間放何種塌地最符爾第?

口 @圖書館(空)。

口@運動場地。

口@誼堂。

口@以上三種塌地均需開肢。

口 @教室。

口@其他 一一一
11.為阻合文化建設之推展 ﹒ 各級學佼目前最需增建成績充的活動湯地是:

口@國jlJí1îl (宣)。

口 @運動湯飽。

口@麗堂。

口@展覽 、 陳列啦。

口@其他一
12.依學價過去配合推展祉~>>育經隙 ， 民眾最有興趣彥興的是:

口 @拉星星佐活動 。

口@艾u佐活動 。

口 @學術性活動 。

口@也有威樂性r，li動 。

口 @其他

13.為配合文化起設需越 ﹒ U前~訟中急待充實的器叫 ‘ 設備是 :

口@區是S級列。

口 @文廠提材 。

口@運動~W 。

口@會這設備 。

口 @其他一一
14.學設昌!!ft推動文化~J!.i沌 ， 在時間，安排上，應以何時最為恰?當?

口 已J配合捌家~9l!:~日氏的飾自 。

口 @不IJJll怨自由，你及夜映時間 。

口 @以且期H最為過'11已。

口@偉益安跡在療費位Jil o

口@其他

15.除7學校可提供塌地典故側 ， 配合文化建設之推展外 ， 其他尚有那些微關 ﹒ 間，直亦可以配合提供的?

口 @寺廟、拉宜。

口@社區活動中心。

口直處立社教拂惰 。

口@民間祉間 。

口 @其他

16.發動學生:.*1闕，昌E勢~j主化t1!設﹒您認為最可行的辦法為:

口 @草草現有月"~ili圈子以積僅輔導 ﹒ 使皆能配合推展文化工作。

口 @學校在說.!II.鈕 . m接實際需要 ， 重新組織，但主丈直位置t圈。

口@用各學生社區聯合組成立化服務餒 ， 利用價翔 ， 但迴驅劫。

口 @山文化中心Q6Il 1早~~IL叫巾文革E專才 ， 組成li干事層社團 ﹒ 以偷運用 。

口 @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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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份

且反作.m明:

c..-

• . 

.- - .. 

‘. 

L*部分鬧鐘共有八大題，在每→大題之下，列有若干將來學校與文化中心配合上可能喪生的悶題，與其可能的解決途哩。話依讓您

的話法﹒將每夫閣下所列之主要困難，依輕Z重緩急排列 ， 以@代表最主要立困難，以@代表校要之困難 ， 以@代表更lt要之困難，

餘依此類推 o並諒您將每大題所列的可能解決送往，依其可行程度之高低排列，以@代表最可行h 以@代農可行 ﹒ 以@代表1*可行

，餘亦依此華夏雄。

Z請您每大題都損答。注意每大題偏遠答察都須填以不同的數字 ， 請勿出現，<!XIXID@裁@但過@等情形，其他-糊不必排列順序。

&如果您認為所列的那些困難以外，還有其他實際的困難或問題，畸您在每大題「其他」概後面的橫線上，把它寫出來。如果備選答

案以外，還有更可行的途在也請您在「其他J 欄告全面的核線上，將您的意見表達出來。

一﹒您譯為文化中心設立後，如果舉辦文藝活動，需要學校支援指導人員時，有無困難?

口 L無

口 已有，其主要困難為:

其可行解決途徑為:

口學校本身缺乏具有文藝活動專長的人才。

口學校教師教學課業繁忙﹒無限支援。

口學校歡節多不願或無興趣支援。

其他

l!.".;,t 

口大專與文藝活動有關科系室多培養人才 ，並設法安排3ilJ學設服ï! b

口速訂有關學校教師參加文化中心工作辦法，給于公偎﹒獎勵等。

口 刑期暑期於各有關大事健談開設文藝課程，鼓勵學校教篩選修。

其他

二、您認為文化中心設立後，舉辦各類文藝活動，有無缺乏觀眾或聽眾之疑慮?

L 無。

2. 脅，其可能疑慮為:

口民樂忙於生計 ， 無限參加觀賞。

口活動格調太高 ， 說ti:太濃 ， 致民眾不感興趣。

口民聚觀念保守，缺芝從事文藝活動的動模或習慣。

其他一一一 。
其可行解決途徑為:

、 ， J 九 1 '- "" 

c 

'‘ 
口 利用六眾傳播工具﹒廣為宣傳 、 介紹，以啟發民眾發典的興趣和知識。

口調查民聚需要，以設計活動，吸引民眾參加。

口 活動內容設計以民眾興趣為主，教育為轍。

其他

三、您認為文化中心設立後，亟需從事文藝工作人員，依目前現有措施，培育文藝工作人才有無困難?

口 L無。

口 a有﹒其主要困難為:

其可行解決途徑為:

口缺乏一套一貫而有系統的文革E工作人才培育辦法。

口有關文藝活動之研究機構缺乏。

口學校缺乏具有文密活動方面專長的數飾，難以培育人才。

其他
. " 

。

f 

r 

口 大學院校有關各系設立研究所(如音樂研究所、民俗研究所 、 E街研究所等)加強挖育研究人才。

口 為中小學文聲資賦優異學生設置文答教育實驗班，以培育對丈舊舊有興趣的人才。

‘白

口 利用暑期 ， 徵訓各學哎對文藝工作活動有興趣的教師 ， 授以文藝遑論與實施拉銜及芳法。

口制定-套有系統而一貫的文墓人才培育辦法。

口師範院校應設音樂、美衛、體育之專科班，以培育這方區的師寰。

其他 ‘ , 0 

四、您認為文化中心議立後，學絞盡量育與文化中心，在活動內容配合上，有無困難?﹒

口 L 無。

口且看 ， 其主要困難為:

其可行解決途僅為:

e 

口學設(如高職)缺乏音樂與美衡有關課程 ﹒ 殊難配合。

口 學校雖有音樂、美衡與體育等有關鏢程 ， 但仍不易配合。

口學設缺乏文疆、音樂與體育等有關文化活動社團。

其他

口修訂有關課程標擊，以求記合文化活動。

口輔導學生成立艾草草、音樂與體育等性質社圈，透過駐團來推展與配合。

。

口 文化中心將其年度或季節活動計靈通知學校，學敏績以擬定學生活動計畫﹒以黃昆合。

其他 。
豆、您認為艾化中心設立後，將舉辦各種文化活動，學校與文化中心在活動時間的配合上，有無困難?

口 L無。

口 也有，其主要困難為:

其可行解決逸徑為:

口學使師生謀業﹒教學繁重 、 無限$加。

口文化中心活動，需顧及大多數民東時間 ， 不易安蜘配合學校。

口學校推展活動時間有限，花太多時間，學生及教師不顧意。

其他

口活動儷童安跡在星期天或假日舉辦。

口 活動緣分區舉辦方式，以減少學設師生參加奔波之苦。

口利用寒暑假期，愿辦文學營(週)。

其他

六.您認為文化中心設立簇，學校典文化中心在活動場地配合上，有無困難?

口 L無。

口 已有，其主要困難為:

其可行解決途極為:

口學位本身活動場地缺乏。

口開放場地所增加的支出費用太多，不勝負荷。

口開放塌地常遭敬廈、損毀。

其他

口政府補助各校緝列開放場地所需經費。

口發動社區募捐，都織開放勤地所需經費。

口調整學校經費、人員分E 。

其他 一一一一一
七、您認為文化中心設立後，學校典文化中心在活動器材的支接配合上，有無困難?

口 L無。

口 2.有，其主要困難為:

< 

其可行解決逸極為:

口學俊有關文化活動器材(如樂梅、運動器材、圖，等)缺乏。

口學設有關文化活動提材多巴老莓，不撥開欲，供社區民眾使用。

口 學校開放活動器材常遭損壞、遺失，不易持久。

其他

口 的政府緝列預算，看計量地補助學校添置R文化活動眉善材。

口爭取社會支援，捐獻文化活動器材。

口 發動學設所處社區民眾募捐. .陣歡誼民酵或修搞文化活動~!材。

口訂定學校合理收費辦法，酌收部分活動費。

口學校制訂器材借用辦法﹒如有損毀遺失，照價賠償。

其他

^、您認為文化中心設立後﹒學校典文化中心兩者配合，在經費方面有無困難?

口 L無。

口 Z有，其主要困難為:

其司行解決海徑為:

口學i俊沒有配合辦理文化活動經費預算。

口學投雖有預算，唯層杯水車薪，於事無捕。

口 學校本身財E寶貴豆制，無法支付配合活動所需經費。

其他

口 去見~各級學校於年Iæ預算中組列推行文藝活動經費預算 。

口 學位提出具體可行活動計畫，自故府盟員款補助。

口多方學取社會資薇，並究分利用之。

口 由政府紛列預算，給于學位適當的自在助。

口 由文藝基金會，對學設優秀祖國，給子獎助。

其他一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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